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消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怡騰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律師 

              吳榮達律師

              陳智義律師

              陳雅萍律師

              徐則鈺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徐洵平即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濬理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莊鴻銘

被 上訴 人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5

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消字第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

起一部、全部上訴，本院於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及主文第二項命莊

鴻銘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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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

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⑶部

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㈢駁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

者文教基金會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

請；㈣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給付

新臺幣壹拾壹萬零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上開廢棄㈢部分，徐洵平應再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

一○三年五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並就其中新臺幣參佰參拾貳萬柒仟肆佰貳拾捌元本息

部分與莊鴻銘、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及

其中新臺幣參仟壹佰壹拾肆元本息部分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

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

四、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

司、莊鴻銘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五、徐洵平之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生技達人股份

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如以新臺幣玖拾陸萬元為徐洵平供擔保後，得為假執

行。但徐洵平如以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

稱消基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立芬，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

黃怡騰，並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法人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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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385-386、389頁），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二、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

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

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

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

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

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

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例參照）。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上

訴人莊鴻銘（下稱莊鴻銘）應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生技達人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

474萬元本息（即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僅生技公司提起上

訴，核其上訴理由乃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經本院審酌

後已認其有理由（詳後述），是依前揭說明，生技公司上訴

之效力自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莊鴻銘，合先敘明。

三、按消基會提起上訴時聲明請求生技公司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

徐洵平（下稱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2521萬5608元本息，嗣

以計算錯誤為由更正上訴聲明為請求2502萬3608元（本院卷

一第460、515頁），非屬減縮聲明，附予敘明。

四、莊鴻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消基會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消基會主張：

㈠、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

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威利達人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下稱麵包達人等6公司，包括

5家公司、1家中央工廠）之實際負責人，自民國99年間起開

始經營店面招牌為「胖達人手感烘焙店」（下稱胖達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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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店，嗣於101年3月13日與徐洵平及訴外人許慶祥、許馨

云簽訂股權買賣暨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載明另行

設立新公司以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繼而於101年4月26日

與徐洵平共同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並繼續

經營胖達人及開設多家分店，102年8月19日改由徐洵平擔任

董事長。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

料，及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以縮短麵團發酵時間之商業酵

母，竟於生技公司之網頁、各分店海報，及媒體廣告，宣稱

店內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天然酵母，麵包從發酵到烘

焙需時9天（下稱九天製程），標榜產品不含防腐劑、化學

合成添加改良劑，均屬純天然，塑造其產品之健康形象，使

胖達人之人氣急速攀升，一時蔚為風潮。嗣香港部落客

Keith於102年8月17日發文質疑生技公司之麵包有含人工香

料（下稱人工香料事件），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

局）調查後，發現該公司如附表二所示產品（下稱系爭產

品），確有部分麵包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製作（香料、

酵母之使用情形詳如附表二所載，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品項

產品均可推認亦有使用），且生技公司無法提出使用天然香

料、天然酵母及九天製程之品管紀錄，因認該公司廣告不

實，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103年2月5日

修正前名稱為「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予

以裁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亦

就莊鴻銘以不實資訊造成消費者誤信而購買系爭產品之行為

涉犯詐欺取財罪進行偵辦〈即該署102年度偵字第17227號

（下稱偵字卷），下稱詐欺案件〉，經莊鴻銘於偵查中坦承

犯行，而獲得緩起訴處分確定（下稱緩起訴處分），可認系

爭產品存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等足以減少價值、欠缺

保證品質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並致附表三所列之消費

者（下稱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支出價金之金錢損失。又附表

三消費者向胖達人購買系爭產品（每位消費者購買日期、品

項之明細如原判決附件貳，購買金額之明細如原審卷一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264頁至第281反頁「胖達人團體訴訟消費者資料總表」），

價金合計111萬6402元（下稱系爭價金）。伊已繼受附表三

消費者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消費事件之全部權利，爰⑴依民

法第359條前段解除附表三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之各筆買賣

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約之

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259條第1款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

金；如認不得解除契約，則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請求減少全

部價金，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之。又⑵生技公司以不

實廣告詐騙附表三消費者，伊亦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

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

示，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系爭價金。再⑶附表三消費

者除因食用需求而購買系爭產品外，尚有「食用健康無負擔

之物」之履行利益，系爭產品存有系爭瑕疵，為不完全給

付，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請求生技公司賠

償價金之損害。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再生

技公司以不實廣告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意思決定自由，伊得

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⑵依第

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或⑶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

前段規定，請求按每人2萬元計算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120

萬元（2萬元/人×1060人），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

為判決。另⑴依修正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

條，及⑵食安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

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計334萬9206元。以上共計請

求生技公司應給付2566萬5608元。

㈡、又依合作契約約定載明設立生技公司之目的係為入主麵包達

人等6公司，且生技公司設立後確已承接所有胖達人店面、

設備及人員，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

底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實際上已繼受胖達人一切權利義

務，應就麵包達人等6公司經營胖達人期間應負之契約及賠

償責任與莊鴻銘連帶負責。又莊鴻銘、徐洵平先後擔任生技

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就損害賠償部分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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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規定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另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於101

年9月30日、10月16日出席胖達人台中公益店、高雄店開幕

造勢活動時，強調系爭產品係「全天然」、「無添加人工香

精」，屬以廣告方式反映其對商品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

身體驗結果之人，而其配偶即訴外人許雅鈞為生技公司之股

東，徐熙娣應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具有系爭瑕疵，竟為

薦證引人陷於錯誤，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應依104年2月

4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與生

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

㈢、消基會於原審聲明：⒈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應連帶給

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

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第⒈項、第⒉項任一人

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⒋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⒈莊鴻銘應給付消基會19萬

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即101年4月25日以前之消費）。⒉生技公司及莊鴻銘

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74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6日至102年8月18日

期間之消費）。⒊生技公司及徐洵平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5萬

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即

102年8月19日以後之消費）。並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

宣告，駁回消基會其餘之訴。消基會、生技公司及徐洵平均

不服，各自提起上訴，莊鴻銘則為生技公司上訴效力所及。

另消基會之起訴狀繕本於103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

平，消基會就其二人之利息敗訴部分（即103年5月6日至103

年5月19日）未聲明不服，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消基會於本院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其後開第⒉至⒌

項之訴部分廢棄。⒉生技公司、徐洵平應與莊鴻銘連帶給付

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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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算之利息。⒊生技公司、莊鴻銘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

2073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⒋生技公司、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502

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⒌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⒍上開第⒉至⒌項所命給付部分，其中任一人已為

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之義

務。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生技公司、徐洵平、

莊鴻銘之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則以：酵母菌為天然存於自然界

之真菌類生物體，無法以人工化學合成或製造，應無天然或

人工之區分，縱有部分產品未使用生技公司自製之葡萄種酵

母，而係加入以單一酵母菌株大量繁衍銷售之非自製酵母，

仍屬自然界產物，生技公司以「天然酵母」為宣傳並無不

當，衛生局亦未就生技公司使用商業酵母為裁處，消基會自

行定義商業酵母，主張非屬天然，並非事實；又生技公司使

用之香料均向訴外人孝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下稱孝青公

司）購買，伊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非屬天然萃取；至

九天製程與系爭產品品質無關，並無品質保證之意思。又附

表三消費者未授權消基會得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減少價金

或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消基會不得解約、減價、撤銷並請求

返還價金；縱認消基會得代為行使前開權利，因系爭產品已

被食用完畢，客觀上無從返還，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顯失公

平，應認不得解約；如認消基會得合法解約或撤銷，伊亦得

以生技公司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償還系爭

產品價額之債權，為抵銷抗辯；另系爭產品並無瑕疵，亦無

不完全給付。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依其等之自由意志選購產

品，消基會迄未證明其等受有何種損害及因果關係，或生技

公司有何故意過失，自無構成侵權行為可言；至食安法第56

條係於103年2月5日始公布施行，不能溯及適用，消基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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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另徐洵平雖於101年4月26日以訴

外人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因公司）之法人代

表身分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惟生技公司產品之生產研發等

業務均由莊鴻銘負責，徐洵平無烘焙背景，亦未參與麵包生

產製程，僅處理公司財會、上市規劃等業務，其執行職務並

無任何違反法令之行為，且其於102年8月19日始擔任生技公

司之董事長，亦無就生技公司先前行為負責之必要。又消保

法第51條係於104年6月17日始公布施行，不得溯及適用，消

基會亦不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縱認得為請求，消基會一律

按每人2萬元之3倍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茲為抗辯，並均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消基會

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㈠上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徐熙娣則以：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係參照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下稱規範說明）所制定，而101年3月3日發布之規範說明

所稱薦證廣告係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

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伊為生技公司

站台當日僅重述店面標語、文宣，並未製播成廣告，未到場

之民眾無從得知內容，自非薦證廣告；且伊於開幕活動之發

言，並未引人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之虞。

又伊不具烘焙專業，復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經營，雖伊配偶許

雅鈞為生技公司股東，亦無從知悉系爭產品有系爭瑕疵。縱

認伊應負廣告薦證者之責，伊行為時公平法第31條並未將非

財產上損害納入賠償範圍，且消基會不得依食安法第56條第

2項前段規定對生技公司為請求，自不得依公平法第31條請

求伊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況消基會不分損害情節，

一律按每人2萬元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

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四、查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經營胖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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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麵包店，其於101年3月13日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60％股

權出售予徐洵平、許慶祥、許馨云，並簽訂合作契約書，渠

等繼而依約於101年4月26日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

事長，徐洵平擔任董事，嗣徐洵平於102年8月19日以基因公

司法人代表之身分，改任生技公司董事長，麵包達人等6公

司則於102年至103年期間先後停業，並於103年至107年間陸

續遭廢止，生技公司亦於108年5月20日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

散，選任徐洵平為清算人，同年5月21日為解散登記等情，

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2反頁，本院卷二第212頁），

並有合作契約書、設立及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臺北市政府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等可稽（原審

卷一第85-88頁及卷六第215-221頁，本院卷一第427-431、

481-504頁及卷二第215-238頁）。另系爭產品之產品名稱、

售價，及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有無配方表等均如原判決

附件壹、問題商品「產品名稱、配方內容」一覽表所載（另

整理如附表二）；附表三消費者確有如原判決附件貳、「消

費者姓名、發票號碼（含本院〈指原審〉勘驗所用流水編

號）、發票日期、是否不予採認（含理由註記）、有無問題

產品一覽表」所列購買日期、品項等交易情形（除註記發票

為影本、不完整，及貴賓卡、櫻花卡之交易以外）等情，為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2-363頁），並有詐欺案件扣案

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可稽，及經原審

勘驗發票無誤（見原審卷五第501-504、517-519、529-531

頁及卷六第69-70、79、151-154頁言詞辯論筆錄，請求讓與

書、發票、貴賓卡等均另立案卷，下稱發票卷），均堪認

定。

五、消基會主張生技公司宣稱其產品使用天然酵母，不加防腐

劑、改良劑，無添加人工香料，均屬純天然，系爭產品卻使

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而有減少價值及欠缺保證品質之瑕

疵，得依解約、減價或撤銷後之法律關係，請求生技公司返

還系爭價金，及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系爭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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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損害，並擇一請求；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

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擇一請

求非財產上損害；依消保法第51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

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莊鴻

銘、徐洵平並應分別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與生技公司連帶

負責，及徐熙娣為系爭產品廣告薦證者，應依修正前公平法

第21條第4項後段規定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為被上

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生技公司部分：

　⒈按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2年以上，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

人員，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

50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53條不作為訴訟。消費者保護

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

20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

訟。消保法第49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消

費者保護團體依消保法得提起之訴訟類型，僅限第50條之消

費者損害賠償訴訟及第53條之不作為訴訟，且其依第50條規

定提起訴訟時，乃本於所受讓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為請

求，並非繼受消費者之契約地位，故關於解除權、撤銷權、

減少價金等足以變動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形成權，仍限於消

費者本身始可行使，無由消費者保護團體代其行使之餘地。

查依消基會所提附表三消費者之請求讓與書記載「謹將本人

全部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懲罰性賠償金）讓與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便提起團體訴訟。」等語（原

審卷五第505頁，其餘詳各發票卷），僅載明讓與其等對被

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未包括契約上地位，消基會自

無代附表三消費者解約、減價或撤銷之權，其依民法第359

條前段、第259條第1款、第179條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或

減少價金，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主張撤銷系

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而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均屬

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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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

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

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

實，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容，消保法第

22條定有明文，是以此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

約，雖無廣告內容記載，消費者如因信賴該廣告內容，而與

企業經營者簽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應及於

該廣告內容（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

照）。茲查：

　⑴胖達人官網登載：「本店採用天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

合成添加改良劑」、「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

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

正是因為這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的過程，才讓我們每一個麵

包與眾不同。」等語，店內張貼之公告載明：「本店採用天

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及人

工香料事件發生後亦於網路、各分店發布、張貼聲明稿記

載：「我們是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香精）」、「完全

不添加『改良劑』、『防腐劑』，更不添加『化學製造的人

工香精』」等語各情，有網頁列印資料、公告、聲明稿可證

（本院卷二第21-29頁）；另生技公司之宣傳單及104人力銀

行網站刊登之公司簡介，均載明「產品中無添加防腐劑、人

工香精及奶油」等情，亦有宣傳單影本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

錄可佐（原審卷五第477頁，他卷三第1頁）。又莊鴻銘前於

102年5月7日接受MONEY雜誌記者即證人許瀞文專訪，經許瀞

文依採訪內容撰文刊登於102年7月份第70期，有該期雜誌影

本，及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採訪錄音檔，認該報導

之內容與專訪內容相符，並製成勘驗筆錄可證（原審卷五第

469-475頁及卷六第13-46頁）。依前開報導末頁標題為「天

然酵母是怎樣做成的？」之報導記載：「製成天然酵母的方

法有很多種，蘋果、葡萄乾都可以，パン達人（即胖達人）

選用美國加州進口的葡萄乾，加入糖、水，在常溫下自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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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葡萄乾發酵需要7天才能收成，到第7天，再把葡萄濾

乾，取第1道原液。這也是釀酒的第1道初胚。第8天和麵團

結合，做成麵包的基底放置1天，到第9天後，才能做成麵

包，也因為9天釀造才能有1天的麵包，能製成的天然酵母麵

團有限，所以每一種口味才會限量生產。」，標題為「你們

的麵包特別香，有加香料嗎？」之報導記載：「市面上看到

的茶飲料、罐裝咖啡都有添加香料，香料有分化工合成及天

然萃取，就算化工合成，也在規定範圍。パン達人採用的是

天然萃取香料。…」（原審卷五第475頁），且莊鴻銘於接

受專訪時確有表示：「這每一個都放香料（指市售飲料），

所以我們已經被香料給埋沒了，但香料有分化學合成跟天然

粹取，是不是這樣子？一般的話，1公斤的香料如果是2、

300塊的，那個都是合成，但是那個也是在食用級的標準裡

面，但是我們是用粹取，粹取的一罐香料1公斤要1000多塊

台幣…」、「（問：在你們還沒有喊出天然酵母之前，其他

的麵包店怎麼做，不是用天然酵母嗎？）他用一般用的酵母

菌啊，工業用的，乾酵母，但是那也是天然酵母做的，但是

它是有經過提煉之後壓榨的。（問：像台南馬可先生？）他

打的是五毅雜糧麵包，他那個是用酵母做的，不是自釀的。

（問：所以差異在自己有沒有花時間自釀酵母？）對，他做

一塊麵包大概4小時就能做好，我做一塊麵包要9天…。」等

語（原審卷六第18、35頁）；莊鴻銘並於102年8月10日接受

非凡電視台真善美節目專訪，除開放記者五股中央工廠之天

然酵母培菌室，展示其內桶裝葡萄菌水，並由記者說明「每

八天才養成的天然酵母，讓店裡麵包價格是一般麵包店的一

倍，除了用天然酵母做出差異化，讓麵糰有酒香外，另一個

賣點是手工，訓練師傅用手感覺麵包的生命。」等語，亦經

檢察事務官勘驗該日節目錄影光碟，並製有勘驗筆錄可參

（偵四卷第8頁至第16反頁），堪認生技公司確有透過使莊

鴻銘接受媒體專訪，或於網路、廣告文宣對外宣稱，胖達人

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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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

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而與坊間麵

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

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

自應交付使用天然食材製造之香料，且無添加人工香料、化

學合成物質，並使用自行飼養之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

造之產品，始符契約本旨。

　⑵關於系爭產品是否符合所稱品質部分：

　①依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

署）103年1月1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說明：「二、經查聯合國

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Almeaittee)對香料之分類可分為兩

類，即人工合成物質(Synthetic flavouring substances)

及天然(Natural flavouring substances)。依其定義，天

然香料物質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

物加工程序製得之香氣成分。故香料產品是否為天然香料，

仍應視其原料來源、加工流程及確實成分等綜合判定。三、

…所詢之14種香料產品，如額外添加人工香料、乳化劑或食

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香料。」（本院卷

二第153頁）。準此，香料依原料來源、加工流程、確實成

分之不同，可分為人工合成及天然二種，天然香料係指將動

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人

工合成香料則係指以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製成，

或於天然香料中額外添加人工香料或前開食品添加物（下稱

人工香料）。然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已坦承：胖達人為

伊與訴外人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辦，從99年12月間開幕到

102年8月間，均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其中9成係向孝青公

司進貨，於製作麵包時加入提味，另扣案荷麥咖啡香料係向

訴外人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麥公司）購買，用於

製作咖啡麵包，咖啡香料上確有標示含有食用色素、乙醇、

防腐劑，但這是食品級的香料，可以用於麵包。完全萃取的

香料才能叫天然，會在產品的包裝上標示「天然」，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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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人工調和，就是合成，只會寫某某香料等語（偵卷一第

5-6頁）；孝青公司之總經理即證人閻尚斌於詐欺案件偵查

中亦證稱：伊為孝青公司實際負責人，胖達人自99年12月起

即分別以蔡昆成、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

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有限公司

之名義向孝青公司購買香料，孝青公司沒有販售天然香料，

因為價格太貴，所販售之香料品名、品號均有標示於包裝，

並放在衛福部網站，亦有交付香料之規格表予胖達人等語

（本院卷二第43-47頁）。參以生技公司因於網路刊登聲明

稿，強調胖達人「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及「更不添

加使用化學製造的人工香料」等內容，經衛生局於102年8月

23日前往胖達人敦南店、忠孝店及五股中央工廠，均發現有

使用人工香料，遭衛生局認定生技公司前開聲明內容涉及易

生誤解、廣告不實詞句，違反食安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於

102年8月26日對之裁處罰鍰18萬元等情，有該局裁處書、查

驗工作報告表可稽（原審卷一第35-36頁，他卷一第112-118

頁）；及莊鴻銘因坦承詐欺犯行，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系

爭產品部分未使用自製天然酵母，且有部分使用人工香料，

卻對外宣稱均使用「天然酵母」、「天然萃取香料」、「天

然素材」、「絕無人工香精」等語，使消費者誤認胖達人之

麵包均使用店內自行培養之葡萄種天然酵母發酵，均為天然

素材，且無添加人工香料，而購買胖達人之店內產品，犯刑

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而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情，有

緩起訴處分書可佐（原審卷二第59-65頁），且經原審調取

該案卷及電子卷證核閱無訛（相關資料另行列印存卷）。再

酌以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

頁），及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二所列香料使用情形，確有多項

產品使用人工香料之情，堪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人工香料製

作胖達人店內之麵包、餅乾等相關產品，而與生技公司標榜

產品係使用「天然萃取香料」、「絕無人工香精」、「不含

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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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又依前開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說明：「三、案內詢及之三

件酵母產品，如原料確實使用酵母菌，因酵母菌係為天然存

在於自然界之微生物，故宣稱為『天然酵母』，尚無明顯違

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惟產品如額外添加乳化劑、抗氧化

劑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酵母粉』。四、麵包

產品如確實使用酵母菌發酵製作，則該麵包產品宣稱使用

『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

虞。」；又依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副所長即鑑定證

人施清河於詐欺案件偵查中證稱：衛福部並未明確定義天然

酵母，但依國際文獻，「天然酵母」是將自然界的微生物培

養成適合製作麵包的菌種，一般取自附著在毅物、果實、植

的花或莱子上的野生酵母，也混雜著醋酸菌、乳酸菌、麴黴

或其他微生物，又稱為「複合酵母」，是一種真菌、生物

體，沒有以化學方式合成的酵母，也沒有「非天然酵母」這

種說法。用單一菌種酵母培養出來經過濃縮、壓榨形成塊

狀，商業名稱叫「新鮮酵母」或「濕酵母」，添加目的在縮

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濃縮後的酵母經過浮動床

乾燥，即成為粉狀的「乾酵母」，活性進入休眠期，復水後

才活化，故在乾酵母中加入乳化劑吸水使酵母活化，進行發

酵的作用。另因麵包之糖份會抑制酵母的發酵，故會加入高

糖或低糖酵母等語（本院卷一第505-509頁，偵卷二第23-25

頁）。依上可知，酵母菌係存在於自然界之真菌，屬微生

物，本無天然或非天然之別，一般稱「天然酵母」係指混雜

多類菌種者之複合酵母，「商業酵母」則指以單一菌種培養

出來之乾、濕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

製程，以增加產量，然均屬酵母菌，則麵包產品無論使用

「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發酵製作，固均可稱使用天然

酵母製作之麵包。然查依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及附表二所

列酵母使用情形觀之，有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鬆餅

因無發酵必要而未使用酵母菌外，其餘均以自製天然酵母或

商業酵母製作，可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酵母菌製作麵包，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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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外，或於自製天然酵母中加

入乾、溼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等商業酵母，或僅使用商業酵

母，並非單純使用自製酵母製作，且生技公司於衛生局查察

時，亦無法提出從製作到發酵連續9天之品管紀錄（見原審

卷一第35-36頁裁處書），顯與其宣傳所稱「從天然酵母的

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

共需要9天的時間」，及此項製程「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

等語，仍屬不符。況生技公司使用之「伯爵牌速發乾酵母」

有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其中乳化劑係從棕櫚油經酯化之

化學步驟取得，並非天然之情，有製造廠商德麥公司102年9

月2日函及檢附之產品規格表可證（偵卷二第15-20頁），亦

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不含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之語不

符，仍難認合於依約所應提供之產品品質或內容。

　③至除已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可知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商業

酵母，非均使用自製酵母外，附表三消費者就未扣得配方表

之其餘產品部分，雖未能舉證亦有前開情形。惟按當事人主

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

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定有明文。尋繹89年2月9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增設但書規定，乃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

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

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尤以職業災害、公害、商

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訴訟等事件之處理，如嚴守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本文所定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

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以受訴法院就某訴

訟事件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進行評價，於確認、斟酌其

所具有之危險領域理論、武器平等原則、誠信原則或蓋然性

理論等應考慮之因素後，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分配

之舉證責任歸屬，於某造當事人乃屬不可期待者，即應依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予以調整。易言之，受訴法院於

決定是否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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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訴訟類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

財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

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

論為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衡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

利益之大小輕重，接近待證事項證據之程度、舉證之難易、

蓋然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

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俾符上揭但

書規定之旨趣，實現公正裁判之目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2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坊間販售之麵包、餅乾等

相關製品之配方多屬商業機密，僅製作者或販售者始能掌握

相關資訊，關於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是否有使用人工香料或

商業酵母之證據顯然偏在一方，非一般消費者所能知悉，亦

難以蒐證，生技公司、徐洵平甚至表明產品均由莊鴻銘負

責，不清楚有無配方表等語（本院卷一第364頁），倘仍要

求附表三消費者就此事項，依傳統舉證責任程度為證明，顯

違事理之平，自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而依前述，附表二所列

有扣得配方表之71項產品中，除編號4鬆餅外，其餘均有使

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使用人工香料之比例高達56％（40

項/71項），未使用商業酵母之產品則僅有編號4鬆餅一項，

且係因該產品本無使用酵母菌之必要，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

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使用含乳化劑、抗氧化劑之商業

酵母加速發酵，而未經九天製程之蓋然性甚高，應認消基會

就此部分事實已盡其舉證責任，則生技公司、徐洵平就未扣

得配方表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

之事實，既未能提出反證，自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

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且未經九天製程。

　⑶綜上，生技公司對外宣稱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

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且自行飼養天然酵母，

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等內容，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消費者

信賴胖達人店內之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且麵包均使用天然

酵母採取九天製程所製作，每日限量，與坊間麵包店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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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具有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爭相前往各分店消

費，應可推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基於此項信賴，為食用生技

公司所宣稱「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

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始購買系爭產品。然

系爭產品竟使用人工香料，含有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

醇、防腐劑等化學合成物質，並加入商業酵母加速製程，非

經九天製程，顯未具備前開宣稱應有之品質，與系爭買賣契

約債之本旨未符，構成重大瑕疵，自屬不完全給付，且可歸

責生技公司，然系爭產品業經食用完畢，亦無從補正，是消

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生技公

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⑷生技公司及徐洵平雖抗辯：因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胖

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然依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

中陳稱：徐洵平及生技公司總經理即訴外人徐志鴻均知道胖

達人之麵包有使用人工香料，他們有到店裡試吃，也會去後

場看師傅的製作過程，香料瓶都放在開放的地方可以看到；

天然的香料非常貴，1公斤4000元到1萬元，視風味而定，所

以用天然香料做麵包很少見等語（偵卷一第5、7頁）。生技

公司副董事長即證人吳宇皓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陳稱：香料

放在內場廚房一進去就可以看到的地方，開新店時徐洵平、

徐志鴻會去巡店，應該知道有用人工香料等語（偵卷二第15

頁）。參以孝青公司檢送臺北地檢署之香料規格表，確有包

括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等成分，且載明係「食用人工

香料」（原審卷五第81-89頁，偵卷三第118-131頁），且詐

欺案件扣案罐裝香料外包裝均有標示前開香料成分，亦有照

片可稽〈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他字第8025號卷（下稱他

卷）第59-61頁，偵卷一第110-117頁〉，可知無論依香料之

規格表或外包裝，任何人一望即知所使用之香料為有添加乳

化劑或食用色素合成之人工香料。則莊鴻銘、徐洵平為生技

公司之董事（長）、徐志鴻為生技公司之總經理，均為生技

公司之經營者，且於經營期間有到產品製作現場試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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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無不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之情；況人工香

料與天然萃取香料之價格相差甚鉅，生技公司之經營者或相

關人員均可輕易自相關支出之財務報表知悉，生技公司、徐

洵平抗辯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顯無可信。

　⒊賠償範圍部分：

　⑴財產上損害：

    再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

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

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

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

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

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

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附表三消費者因生技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提出

不含人工香料、未使用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產品，自

致購買之消費者受有損害，惟就所受損害額依社會通念及一

般客觀之事實，欲確實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且兩造就此自承

無法再提出證據為佐（本院卷二第210頁）。是本院審酌胖

達人之麵包自始即以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

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

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

包每日限量為宣傳，以區隔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

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

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可見「不含人工香

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

性之產品」乃消費者購買系爭產品之主要原因或目的，然生

技公司所出售之系爭產品未符合此項重要品質，構成重大瑕

疵，足認消費者已因生技公司未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之行為

致不能實現債權內容，所受損害自相當於其為實現債權而支

付之價金；再酌以生技公司因人工香料事件，自102年10月1

日起即接受消費者之全額退費，並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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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券等情，有生技公司102年12月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之消費

爭議賠償統計表可稽（偵四卷第23頁），認附表三消費者所

受損害即為所支付之價金，是消基會依上開規定請求生技公

司賠償全部價金，應屬有據。依此，附表三消費者有提出發

票原本者，均得依發票金額請求，其中附表三編號250周慧

卿發票原本雖不完整（發票卷三第128頁），但仍可辨識係

向生技公司分別購買檸檬杜蘭朵、瑞士巧克力及德國法羅朗

等產品，可認有支出價金購買之事實，仍應准許。又發票影

本、照片為私文書，已為被上訴人否認真正，而消費者因購

買產品而取得發票，無不能提出之困難，仍應民事訴訟法第

357條規定先證明發票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故附

表三消費者中有65人僅提出發票影本或照片（以灰色標

示），未提出發票原本，無法證明各該消費者確有支出價金

購買產品之事實，即難認各該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就此部分

有買賣契約存在，均應剔除。另貴賓卡、櫻花卡分別係消費

滿500元或1000元由生技公司所贈送，日後憑卡消費可享9折

優惠，有網頁資料可佐（原審卷三第127頁），可認持卡人

必先有消費，故仍應提出發票原本為證，以免有重複請求之

情形。然附表三消費者中有134人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

（其中編號263僅有貴賓卡影本，均以灰色標示），未能提

出發票原本，無從據此認定為本人消費，亦應剔除（完全未

提出發票原本與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者有3人重複，故合

計為65+134-3=196人）。從而，扣除消基會於原審勘驗發票

時捨棄部分（列載於附表三「貴賓卡/發票影本」欄，見原

審卷五第501、518頁言詞辯論筆錄），及前開應予剔除部

分，其得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消費者人數共864人（即

1060人-196人），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85萬0313元（各筆金

額如附表三「本院認定」之「總計」欄所列）。

　⑵非財產上損害：

　　復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

用民法第195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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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明定。查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

且有加入商業酵母縮短發酵時間，未經九天製程製作，卻對

外宣稱其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

製作等不實內容，致附表三消費者（以下僅指本院准許部分

之消費者）誤信，進而購買系爭產品，顯已影響其等購買與

否之決定，自屬侵害其等之意思決定自由，是消基會依上開

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亦屬有據。又經檢視

詐欺案卷內孝青公司所販售人工香料之產品規格表、香料許

可證、檢驗報告等資料（他卷二第5-49頁），並無違法，固

難認定該公司提供之人工香料非屬合法，或經食用後於人體

健康有立即之危害。然依消基會所提網路文章敘述：「為了

滿足國人愛吃香酥軟Ｑ之麵包，一塊麵包甚至可能含有十多

種以上合法之人工添加物，雖然合法但不代表完全無害」

（原審卷四第276頁），可知坊間麵包店販售之麵包含有人

工添加物已屬常態，此亦為胖達人以不使用人工香料、商業

酵母並採九天製程為標榜，能在短期內吸引大量消費者搶購

之原因，可認附表三消費者食用含有人工添加物之系爭產

品，確有致其等心理上產生受騙、不健康之嫌惡感，惟審酌

附表三消費者支出之金額約數百元至千元不等，數額非鉅，

消費時間僅1年多（集中於101年至102年期間），亦非甚長

等情狀，認以每人1000元為適當。又因各消費者所受意思決

定自由之侵害，係於購買麵包時即發生，自不因該次消費金

額多寡而有異，自無須按個案情節逐一審酌；另消費者固於

每次消費均構成一契約行為，並造成受有非財產上損害，然

消基會就附表三所示消費者每人均僅請求一次精神慰撫金，

自無不可，併予敘明。是消基會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金額合計為86萬4000元（1000元×864人）。又本院已准許消

基會前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請求，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依食安法

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⑶懲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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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

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104年06

月17日修正前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消基會依消保法第50

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前開修正前同法第51條規定請

求，自屬有據。雖該條修正後將損害額提高為5倍，並增列

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類型，仍無礙本件適用修正前之規

定，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得溯及適用云云，洵屬無稽。

又上開規定乃立法者為促進並提昇全體國民生活之安全與品

質，以維護國民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權衡消費者與企業

經營者之權益保護與衝突，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者

為獲利而為侵害之立法目的，乃使企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

外，另為以該損害額為基礎之懲罰性賠償，以收嚇阻或制裁

不肖企業之效果，形成以系爭規定訂定懲罰性賠償制度之立

法政策。該條所稱之「損害額」，應包括財產上損害及非財

產上損害之數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大字第2680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系爭產品之配方、成分及製程均由生技公司掌

握，其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未經

九天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完全使用天

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

人格法益，屬故意行為，消基會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生技公

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本院審酌系爭產品之定價於麵包市場

已屬高價，有101年6月5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可參（本院卷一

第376頁），生技公司為獲取較高利潤，竟故意為不實廣

告，欺瞞消費者，固無可取；然系爭產品雖欠缺生技公司宣

稱之品質或獨特性，但使用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均屬合法

可添加之物，且依消基會所提網路報導所載，長庚醫院腎臟

科醫師亦稱「如果一天只是偶爾一餐以麵包充飢，真的不必

過於緊張，因為單單一餐麵包的人工香精含量極低，不致造

成健康影響」等語（原審卷一第37-38頁），顯見食用系爭

產品對人體亦無明顯、立即之危害；及生技公司於事發後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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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30日為止，已對5萬7594名消費者為全額退費計

5434萬5690元，對11萬1043名消費者為商品賠償計3456萬

8498元，並對22萬3293名消費者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

券計1294萬5412元，合計金額已高達1億0185萬9600元等情

（見偵四卷第23頁前開賠償統計表）等生技公司為獲利所為

故意侵害程度、於事發後已賠償消費者逾1億元，以及本事

件對消費者造成之侵害及影響等各情，認以損害額之1倍計

算懲罰性賠償金，應屬適當。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前開懲罰

性賠償金之請求，其另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

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是消基會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為

171萬4313元〈（850,313元＋864,000元）×1倍=1,714,313

元〉。

　⑷另按營業之概括承受其資產及負債，係指就他人之營業上之

財產，包括資產（如存貨、債權、營業生財、商號信譽）以

及營業上之債務，概括承受之意。換言之，以營業為目的組

成營業財產之集團，移轉於承擔人，營業之概括承受為多數

之債權或債務，包括讓與人之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生技公司雖

於101年4月26日始設立，惟依莊鴻銘與徐洵平、許慶祥、許

馨云（下稱徐洵平3人）於101年3月13日簽訂之合作契約觀

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其中第1條約定由莊鴻銘將其

麵包達人等6公司（契約用語為「標的公司」）之股份出售

予徐洵平3人，第2條約定莊鴻銘負有使徐洵平3人取得麵包

達人等6公司股權各60％之義務，第4條約定應另行設立新公

司進行相關事業開展，由徐洵平3人與其指定之人佔60％股

權，莊鴻銘與其指定之人佔40％股權，第9條後段約定於股

權移轉登記完成後1個月内改選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董事等

語，可認雙方係約定徐洵平3人向莊鴻銘購買麵包達人等6公

司各60％股權，再另行成立新公司，仍由徐洵平3人持有

60％股權，並以該新公司為主要營運公司。又依第2條後段

約定莊鴻銘應保證各個標的公司之重要財產包括パン達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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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商標、技術等，自簽約日起至股權移轉並改選董事止，

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拋棄，第9條約定莊鴻銘應於101年4

月1日前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及各分店之品牌、行銷、代言、

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市規劃交

接予徐洵平3人，第16條約定財務交接日為101年4月1日，此

後簽立之合約應付款及所有收入均歸新經營團隊收付等語，

亦可認徐洵平3人除購買股權外，並同時取得胖達人之實際

經營權。又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伊與蔡昆成、吳

宇皓共同創辦胖達人後，每家店都設一個公司，徐洵平3人

向伊購買股權後，另成立生技公司，合併所有分店公司，整

合在一起經營等語（偵一卷第4反頁），參以生技公司於101

年4月26日設立時，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蔡昆成擔任副董

事長、吳宇皓擔任監察人，徐洵平擔任董事（原審卷一第

87-88頁設立登記表），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後亦陸續停業，

及生技公司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

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本院卷二第51頁退費公告）等各

情，堪認莊鴻銘與徐洵平3人係為整合麵包達人等6公司，始

設立生技公司承受該等公司所有品牌、商標、技術，以及與

品牌相關行銷、代言、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

財會規劃、上市規劃等營業，並持續營運，同時據以展店擴

張營業，顯已由生技公司概括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營

業，包該等公司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故生技公司所承受

之範圍自應包括麵包達人等6公司與消費者間衍生之權利義

務，自應承受其設立前（即101年4月25日以前）麵包達人等

6公司對消費者應負之賠償責任。生技公司抗辯合作契約未

約定由其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對附表三消費者之債權債務

云云，洵無可信。

　⒋綜上，消基會請求生技公司賠償財產上損害85萬0313元、非

財產上損害86萬4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71萬4313元，合計

342萬8626元部分為有理由。

㈡、莊鴻銘、徐洵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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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其對於

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

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3條第

2項所明定。查莊鴻銘自101年4月26日生技公司設立時起即

擔任董事長，102年8月19日辭任董事長、各分店經理人，並

於102年10月4日辭去董事職務；徐洵平則自101年4月26日起

擔任董事，102年8月19日改任董事長，任職董事、董事長，

二人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稱公司負責人，且握有生技公

司之經營權，為實際負責人。則其等於擔任董事（包括董事

長）期間，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並添加商業

酵母縮短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採用九

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違反消保法第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

保廣告內容真實之規定，致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損害，莊鴻銘

應就102年10月4日辭任董事前（即附表三(A)、(B)期間）、

徐洵平應就101年4月26日擔任董事後（即附表三(B)、(C)期

間）之消費，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爰依莊鴻銘、徐洵平之

參與情形認定應否負責（連帶方式、金額詳如附表四）。據

此，生技公司應賠償之消費者共864人，應賠償金額共342萬

8626元，其中附表三編號170、435、498、966、967、968等

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並未再消費，徐洵平就該6人之損害，

無連帶負責之必要，至其餘101年4月25日前消費之消費者

858人（即864人-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仍有持續消費，

故徐洵平就該858人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另102年

10月4日後消費（即附表三(C)期間）之消費者僅有2名（即

附表三編號380、603），於102年10月3日前均有消費，莊鴻

銘就其等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從而，消基會依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

8084元（即附表四編號(A)），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

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即附表四編號(B)），徐洵平與生技

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即附表四編號(A)）部分，應屬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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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徐熙娣部分：

　⒈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

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

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所謂薦證廣告，依公平會101年3

月3日修正之規範說明第2條規定，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

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

告；所謂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

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其可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者（本院

卷一第309頁）。而所謂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

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

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

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定有明文，故凡

透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之，不以另行製播文字或影音為

必要。至規範說明僅為公平會制定作為該會處理相關案件之

參考，同時供廣告主、廣告薦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

業得所依循，並非僅得依該規範說明解釋薦證廣告之定義，

縱公平會為因應於網路平台發表之薦證行為類型，於102年1

月7日在規範說明第2條關於薦證廣告之定義文末增列「或對

外發表之表示」，亦不因此影響本院前開認定。是徐熙娣抗

辯薦證廣告係以另行製播為要件，自屬無稽。

　⒉查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曾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先後

出席胖達人手感烘焙店臺中公益店、高雄店之開幕造勢活動

之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3頁至反頁，本院卷一第

518頁），並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網路相關影音檔

並製成勘驗筆錄可稽（偵卷一第26-27頁），且依原審勘驗

徐熙娣出席臺中公益店開幕造勢活動錄影光碟之結果，徐熙

娣於該次公開活動確有向在場觀眾稱：「希望你們今天可以

買到『黑眼豆豆』，因為那個是我本人最喜歡吃的一款麵

包，非常的好吃。」、「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

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6



常的健康。」等語，亦有原審105年10月27日筆錄可佐（原

審卷一第45頁及卷三第60反頁至第61頁），固堪認定。惟依

莊鴻銘於詐欺案案件偵查中陳稱：許雅鈞僅為投資者，並未

參與生技公司之營運，許雅鈞、徐熙娣應不知道胖達人之產

品有使用人工香料等語（偵一卷第8頁），可知徐熙娣雖為

生技公司股東許雅鈞之配偶，但許雅鈞並非實際經營生技公

司之人，且徐熙娣、許雅鈞均非專業烘焙者，自難僅憑許雅

鈞之股東身分，即認徐熙娣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使用人

工香料、商業酵母之情。況徐熙娣出席開幕活動時，並未提

及胖達人之產品無添加人工香料或化學合成物質等節；而所

稱黑眼豆豆非常好吃，固係在反映其對該麵包之意見，但僅

屬其個人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可言；至其稱「因為它這

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

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已強調係依胖達人

所宣傳「以天然酵母製作麵包」之內容而衍生之意見，且生

技公司稱胖達人之麵包產品係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並無不

實，既如前述，亦難認徐熙娣前開陳述有虛偽不實或有引發

大眾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

經九天製程之虞。從而，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

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

由。

㈣、末查消基會於103年4月25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該民事起訴

狀繕本於同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同年5月19日

送達莊鴻銘（見原審卷一第48-1、48-2、69頁送達證書），

是消基會於上訴後請求自103年5月20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自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及第

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生

技公司給付342萬8626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

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本息，莊鴻銘、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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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本息，徐洵平與生技

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即如

附表一），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消基會依修

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

賠償部分，為無理由，亦應駁回。原審就原判決主文第一項

命莊鴻銘給付、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

342萬5512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本息部分，及主文第

二、三項命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8626元（即附表一

編號⑴+⑵+⑶）本息部分，自有未合，生技公司、莊鴻銘上

訴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

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然就其中命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3萬

8794元部分為訴外裁判〈參附表四註〉，此部分於廢棄後無

庸另駁回消基會之訴）。又原審就前開消基會請求徐洵平與

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應准許部分（即附表一編號⑵+⑶本息部

分），僅判命徐洵平連帶給付45萬元本息，而駁回其餘應准

許部分（即3,330,542-450,000=2,880,542元），自有未

洽，消基會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有理

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三項所

示。至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除確定部分外）為消基會

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消基會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洵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

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則無違誤，生技公司、徐

洵平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另消基會與徐洵平就消基會請求應准許部

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

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本院經逐一審酌兩造歷審

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均認與前開論斷結

果無礙，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消基會、生技公司、莊鴻銘之上訴均一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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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一部無理由，徐洵平之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385條第1項、第395條第

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內容

(1)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9萬808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

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32萬7428元，及自民

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11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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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主  文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給

付新臺幣貳拾參萬捌仟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前項裁定，附記於判決原本及正

本，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

二、查本院前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但如對本件判決已合法上訴，則本裁

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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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消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黃怡騰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律師 
              吳榮達律師
              陳智義律師
              陳雅萍律師
              徐則鈺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徐洵平即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濬理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莊鴻銘
被 上訴 人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消字第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一部、全部上訴，本院於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及主文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⑶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㈢駁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㈣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新臺幣壹拾壹萬零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開廢棄㈢部分，徐洵平應再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其中新臺幣參佰參拾貳萬柒仟肆佰貳拾捌元本息部分與莊鴻銘、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新臺幣參仟壹佰壹拾肆元本息部分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
四、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五、徐洵平之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如以新臺幣玖拾陸萬元為徐洵平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徐洵平如以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立芬，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黃怡騰，並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法人登記證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385-386、38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例參照）。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莊鴻銘（下稱莊鴻銘）應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474萬元本息（即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僅生技公司提起上訴，核其上訴理由乃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經本院審酌後已認其有理由（詳後述），是依前揭說明，生技公司上訴之效力自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莊鴻銘，合先敘明。
三、按消基會提起上訴時聲明請求生技公司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徐洵平（下稱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2521萬5608元本息，嗣以計算錯誤為由更正上訴聲明為請求2502萬3608元（本院卷一第460、515頁），非屬減縮聲明，附予敘明。
四、莊鴻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消基會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消基會主張：
㈠、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威利達人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下稱麵包達人等6公司，包括5家公司、1家中央工廠）之實際負責人，自民國99年間起開始經營店面招牌為「胖達人手感烘焙店」（下稱胖達人）之麵包店，嗣於101年3月13日與徐洵平及訴外人許慶祥、許馨云簽訂股權買賣暨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載明另行設立新公司以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繼而於101年4月26日與徐洵平共同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並繼續經營胖達人及開設多家分店，102年8月19日改由徐洵平擔任董事長。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及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以縮短麵團發酵時間之商業酵母，竟於生技公司之網頁、各分店海報，及媒體廣告，宣稱店內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天然酵母，麵包從發酵到烘焙需時9天（下稱九天製程），標榜產品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均屬純天然，塑造其產品之健康形象，使胖達人之人氣急速攀升，一時蔚為風潮。嗣香港部落客Keith於102年8月17日發文質疑生技公司之麵包有含人工香料（下稱人工香料事件），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調查後，發現該公司如附表二所示產品（下稱系爭產品），確有部分麵包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製作（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詳如附表二所載，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品項產品均可推認亦有使用），且生技公司無法提出使用天然香料、天然酵母及九天製程之品管紀錄，因認該公司廣告不實，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103年2月5日修正前名稱為「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予以裁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亦就莊鴻銘以不實資訊造成消費者誤信而購買系爭產品之行為涉犯詐欺取財罪進行偵辦〈即該署102年度偵字第17227號（下稱偵字卷），下稱詐欺案件〉，經莊鴻銘於偵查中坦承犯行，而獲得緩起訴處分確定（下稱緩起訴處分），可認系爭產品存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等足以減少價值、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並致附表三所列之消費者（下稱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支出價金之金錢損失。又附表三消費者向胖達人購買系爭產品（每位消費者購買日期、品項之明細如原判決附件貳，購買金額之明細如原審卷一第264頁至第281反頁「胖達人團體訴訟消費者資料總表」），價金合計111萬6402元（下稱系爭價金）。伊已繼受附表三消費者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消費事件之全部權利，爰⑴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附表三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之各筆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259條第1款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如認不得解除契約，則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請求減少全部價金，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之。又⑵生技公司以不實廣告詐騙附表三消費者，伊亦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系爭價金。再⑶附表三消費者除因食用需求而購買系爭產品外，尚有「食用健康無負擔之物」之履行利益，系爭產品存有系爭瑕疵，為不完全給付，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請求生技公司賠償價金之損害。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再生技公司以不實廣告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意思決定自由，伊得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⑵依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或⑶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按每人2萬元計算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120萬元（2萬元/人×1060人），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另⑴依修正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及⑵食安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計334萬9206元。以上共計請求生技公司應給付2566萬5608元。
㈡、又依合作契約約定載明設立生技公司之目的係為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且生技公司設立後確已承接所有胖達人店面、設備及人員，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實際上已繼受胖達人一切權利義務，應就麵包達人等6公司經營胖達人期間應負之契約及賠償責任與莊鴻銘連帶負責。又莊鴻銘、徐洵平先後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就損害賠償部分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另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出席胖達人台中公益店、高雄店開幕造勢活動時，強調系爭產品係「全天然」、「無添加人工香精」，屬以廣告方式反映其對商品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而其配偶即訴外人許雅鈞為生技公司之股東，徐熙娣應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具有系爭瑕疵，竟為薦證引人陷於錯誤，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應依104年2月4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
㈢、消基會於原審聲明：⒈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第⒈項、第⒉項任一人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⒈莊鴻銘應給付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5日以前之消費）。⒉生技公司及莊鴻銘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74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6日至102年8月18日期間之消費）。⒊生技公司及徐洵平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5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即102年8月19日以後之消費）。並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消基會其餘之訴。消基會、生技公司及徐洵平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莊鴻銘則為生技公司上訴效力所及。另消基會之起訴狀繕本於103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消基會就其二人之利息敗訴部分（即103年5月6日至103年5月19日）未聲明不服，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消基會於本院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其後開第⒉至⒌項之訴部分廢棄。⒉生技公司、徐洵平應與莊鴻銘連帶給付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生技公司、莊鴻銘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073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生技公司、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502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⒍上開第⒉至⒌項所命給付部分，其中任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之義務。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之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則以：酵母菌為天然存於自然界之真菌類生物體，無法以人工化學合成或製造，應無天然或人工之區分，縱有部分產品未使用生技公司自製之葡萄種酵母，而係加入以單一酵母菌株大量繁衍銷售之非自製酵母，仍屬自然界產物，生技公司以「天然酵母」為宣傳並無不當，衛生局亦未就生技公司使用商業酵母為裁處，消基會自行定義商業酵母，主張非屬天然，並非事實；又生技公司使用之香料均向訴外人孝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下稱孝青公司）購買，伊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非屬天然萃取；至九天製程與系爭產品品質無關，並無品質保證之意思。又附表三消費者未授權消基會得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減少價金或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消基會不得解約、減價、撤銷並請求返還價金；縱認消基會得代為行使前開權利，因系爭產品已被食用完畢，客觀上無從返還，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顯失公平，應認不得解約；如認消基會得合法解約或撤銷，伊亦得以生技公司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償還系爭產品價額之債權，為抵銷抗辯；另系爭產品並無瑕疵，亦無不完全給付。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依其等之自由意志選購產品，消基會迄未證明其等受有何種損害及因果關係，或生技公司有何故意過失，自無構成侵權行為可言；至食安法第56條係於103年2月5日始公布施行，不能溯及適用，消基會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另徐洵平雖於101年4月26日以訴外人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因公司）之法人代表身分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惟生技公司產品之生產研發等業務均由莊鴻銘負責，徐洵平無烘焙背景，亦未參與麵包生產製程，僅處理公司財會、上市規劃等業務，其執行職務並無任何違反法令之行為，且其於102年8月19日始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長，亦無就生技公司先前行為負責之必要。又消保法第51條係於104年6月17日始公布施行，不得溯及適用，消基會亦不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縱認得為請求，消基會一律按每人2萬元之3倍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茲為抗辯，並均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消基會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徐熙娣則以：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係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下稱規範說明）所制定，而101年3月3日發布之規範說明所稱薦證廣告係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伊為生技公司站台當日僅重述店面標語、文宣，並未製播成廣告，未到場之民眾無從得知內容，自非薦證廣告；且伊於開幕活動之發言，並未引人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之虞。又伊不具烘焙專業，復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經營，雖伊配偶許雅鈞為生技公司股東，亦無從知悉系爭產品有系爭瑕疵。縱認伊應負廣告薦證者之責，伊行為時公平法第31條並未將非財產上損害納入賠償範圍，且消基會不得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生技公司為請求，自不得依公平法第31條請求伊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況消基會不分損害情節，一律按每人2萬元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查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經營胖達人麵包店，其於101年3月13日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60％股權出售予徐洵平、許慶祥、許馨云，並簽訂合作契約書，渠等繼而依約於101年4月26日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徐洵平擔任董事，嗣徐洵平於102年8月19日以基因公司法人代表之身分，改任生技公司董事長，麵包達人等6公司則於102年至103年期間先後停業，並於103年至107年間陸續遭廢止，生技公司亦於108年5月20日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選任徐洵平為清算人，同年5月21日為解散登記等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2反頁，本院卷二第212頁），並有合作契約書、設立及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臺北市政府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等可稽（原審卷一第85-88頁及卷六第215-221頁，本院卷一第427-431、481-504頁及卷二第215-238頁）。另系爭產品之產品名稱、售價，及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有無配方表等均如原判決附件壹、問題商品「產品名稱、配方內容」一覽表所載（另整理如附表二）；附表三消費者確有如原判決附件貳、「消費者姓名、發票號碼（含本院〈指原審〉勘驗所用流水編號）、發票日期、是否不予採認（含理由註記）、有無問題產品一覽表」所列購買日期、品項等交易情形（除註記發票為影本、不完整，及貴賓卡、櫻花卡之交易以外）等情，為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2-363頁），並有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可稽，及經原審勘驗發票無誤（見原審卷五第501-504、517-519、529-531頁及卷六第69-70、79、151-154頁言詞辯論筆錄，請求讓與書、發票、貴賓卡等均另立案卷，下稱發票卷），均堪認定。
五、消基會主張生技公司宣稱其產品使用天然酵母，不加防腐劑、改良劑，無添加人工香料，均屬純天然，系爭產品卻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而有減少價值及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得依解約、減價或撤銷後之法律關係，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及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系爭價金之損害，並擇一請求；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擇一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依消保法第51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莊鴻銘、徐洵平並應分別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及徐熙娣為系爭產品廣告薦證者，應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規定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生技公司部分：
　⒈按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2年以上，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50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53條不作為訴訟。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20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保法第49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消費者保護團體依消保法得提起之訴訟類型，僅限第50條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及第53條之不作為訴訟，且其依第50條規定提起訴訟時，乃本於所受讓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為請求，並非繼受消費者之契約地位，故關於解除權、撤銷權、減少價金等足以變動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形成權，仍限於消費者本身始可行使，無由消費者保護團體代其行使之餘地。查依消基會所提附表三消費者之請求讓與書記載「謹將本人全部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懲罰性賠償金）讓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便提起團體訴訟。」等語（原審卷五第505頁，其餘詳各發票卷），僅載明讓與其等對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未包括契約上地位，消基會自無代附表三消費者解約、減價或撤銷之權，其依民法第359條前段、第259條第1款、第179條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或減少價金，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而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均屬無據。
　⒉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容，消保法第22條定有明文，是以此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約，雖無廣告內容記載，消費者如因信賴該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營者簽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應及於該廣告內容（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茲查：
　⑴胖達人官網登載：「本店採用天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正是因為這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的過程，才讓我們每一個麵包與眾不同。」等語，店內張貼之公告載明：「本店採用天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及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亦於網路、各分店發布、張貼聲明稿記載：「我們是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香精）」、「完全不添加『改良劑』、『防腐劑』，更不添加『化學製造的人工香精』」等語各情，有網頁列印資料、公告、聲明稿可證（本院卷二第21-29頁）；另生技公司之宣傳單及104人力銀行網站刊登之公司簡介，均載明「產品中無添加防腐劑、人工香精及奶油」等情，亦有宣傳單影本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可佐（原審卷五第477頁，他卷三第1頁）。又莊鴻銘前於102年5月7日接受MONEY雜誌記者即證人許瀞文專訪，經許瀞文依採訪內容撰文刊登於102年7月份第70期，有該期雜誌影本，及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採訪錄音檔，認該報導之內容與專訪內容相符，並製成勘驗筆錄可證（原審卷五第469-475頁及卷六第13-46頁）。依前開報導末頁標題為「天然酵母是怎樣做成的？」之報導記載：「製成天然酵母的方法有很多種，蘋果、葡萄乾都可以，パン達人（即胖達人）選用美國加州進口的葡萄乾，加入糖、水，在常溫下自然發酵。葡萄乾發酵需要7天才能收成，到第7天，再把葡萄濾乾，取第1道原液。這也是釀酒的第1道初胚。第8天和麵團結合，做成麵包的基底放置1天，到第9天後，才能做成麵包，也因為9天釀造才能有1天的麵包，能製成的天然酵母麵團有限，所以每一種口味才會限量生產。」，標題為「你們的麵包特別香，有加香料嗎？」之報導記載：「市面上看到的茶飲料、罐裝咖啡都有添加香料，香料有分化工合成及天然萃取，就算化工合成，也在規定範圍。パン達人採用的是天然萃取香料。…」（原審卷五第475頁），且莊鴻銘於接受專訪時確有表示：「這每一個都放香料（指市售飲料），所以我們已經被香料給埋沒了，但香料有分化學合成跟天然粹取，是不是這樣子？一般的話，1公斤的香料如果是2、300塊的，那個都是合成，但是那個也是在食用級的標準裡面，但是我們是用粹取，粹取的一罐香料1公斤要1000多塊台幣…」、「（問：在你們還沒有喊出天然酵母之前，其他的麵包店怎麼做，不是用天然酵母嗎？）他用一般用的酵母菌啊，工業用的，乾酵母，但是那也是天然酵母做的，但是它是有經過提煉之後壓榨的。（問：像台南馬可先生？）他打的是五毅雜糧麵包，他那個是用酵母做的，不是自釀的。（問：所以差異在自己有沒有花時間自釀酵母？）對，他做一塊麵包大概4小時就能做好，我做一塊麵包要9天…。」等語（原審卷六第18、35頁）；莊鴻銘並於102年8月10日接受非凡電視台真善美節目專訪，除開放記者五股中央工廠之天然酵母培菌室，展示其內桶裝葡萄菌水，並由記者說明「每八天才養成的天然酵母，讓店裡麵包價格是一般麵包店的一倍，除了用天然酵母做出差異化，讓麵糰有酒香外，另一個賣點是手工，訓練師傅用手感覺麵包的生命。」等語，亦經檢察事務官勘驗該日節目錄影光碟，並製有勘驗筆錄可參（偵四卷第8頁至第16反頁），堪認生技公司確有透過使莊鴻銘接受媒體專訪，或於網路、廣告文宣對外宣稱，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而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自應交付使用天然食材製造之香料，且無添加人工香料、化學合成物質，並使用自行飼養之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造之產品，始符契約本旨。
　⑵關於系爭產品是否符合所稱品質部分：
　①依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說明：「二、經查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Almeaittee)對香料之分類可分為兩類，即人工合成物質(Synthetic flavouring substances)及天然(Natural flavouring substances)。依其定義，天然香料物質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之香氣成分。故香料產品是否為天然香料，仍應視其原料來源、加工流程及確實成分等綜合判定。三、…所詢之14種香料產品，如額外添加人工香料、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香料。」（本院卷二第153頁）。準此，香料依原料來源、加工流程、確實成分之不同，可分為人工合成及天然二種，天然香料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人工合成香料則係指以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製成，或於天然香料中額外添加人工香料或前開食品添加物（下稱人工香料）。然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已坦承：胖達人為伊與訴外人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辦，從99年12月間開幕到102年8月間，均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其中9成係向孝青公司進貨，於製作麵包時加入提味，另扣案荷麥咖啡香料係向訴外人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麥公司）購買，用於製作咖啡麵包，咖啡香料上確有標示含有食用色素、乙醇、防腐劑，但這是食品級的香料，可以用於麵包。完全萃取的香料才能叫天然，會在產品的包裝上標示「天然」，如果有經過人工調和，就是合成，只會寫某某香料等語（偵卷一第5-6頁）；孝青公司之總經理即證人閻尚斌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證稱：伊為孝青公司實際負責人，胖達人自99年12月起即分別以蔡昆成、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有限公司之名義向孝青公司購買香料，孝青公司沒有販售天然香料，因為價格太貴，所販售之香料品名、品號均有標示於包裝，並放在衛福部網站，亦有交付香料之規格表予胖達人等語（本院卷二第43-47頁）。參以生技公司因於網路刊登聲明稿，強調胖達人「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及「更不添加使用化學製造的人工香料」等內容，經衛生局於102年8月23日前往胖達人敦南店、忠孝店及五股中央工廠，均發現有使用人工香料，遭衛生局認定生技公司前開聲明內容涉及易生誤解、廣告不實詞句，違反食安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於102年8月26日對之裁處罰鍰18萬元等情，有該局裁處書、查驗工作報告表可稽（原審卷一第35-36頁，他卷一第112-118頁）；及莊鴻銘因坦承詐欺犯行，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系爭產品部分未使用自製天然酵母，且有部分使用人工香料，卻對外宣稱均使用「天然酵母」、「天然萃取香料」、「天然素材」、「絕無人工香精」等語，使消費者誤認胖達人之麵包均使用店內自行培養之葡萄種天然酵母發酵，均為天然素材，且無添加人工香料，而購買胖達人之店內產品，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而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情，有緩起訴處分書可佐（原審卷二第59-65頁），且經原審調取該案卷及電子卷證核閱無訛（相關資料另行列印存卷）。再酌以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及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二所列香料使用情形，確有多項產品使用人工香料之情，堪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人工香料製作胖達人店內之麵包、餅乾等相關產品，而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係使用「天然萃取香料」、「絕無人工香精」、「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不符。
　②又依前開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說明：「三、案內詢及之三件酵母產品，如原料確實使用酵母菌，因酵母菌係為天然存在於自然界之微生物，故宣稱為『天然酵母』，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惟產品如額外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酵母粉』。四、麵包產品如確實使用酵母菌發酵製作，則該麵包產品宣稱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又依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副所長即鑑定證人施清河於詐欺案件偵查中證稱：衛福部並未明確定義天然酵母，但依國際文獻，「天然酵母」是將自然界的微生物培養成適合製作麵包的菌種，一般取自附著在毅物、果實、植的花或莱子上的野生酵母，也混雜著醋酸菌、乳酸菌、麴黴或其他微生物，又稱為「複合酵母」，是一種真菌、生物體，沒有以化學方式合成的酵母，也沒有「非天然酵母」這種說法。用單一菌種酵母培養出來經過濃縮、壓榨形成塊狀，商業名稱叫「新鮮酵母」或「濕酵母」，添加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濃縮後的酵母經過浮動床乾燥，即成為粉狀的「乾酵母」，活性進入休眠期，復水後才活化，故在乾酵母中加入乳化劑吸水使酵母活化，進行發酵的作用。另因麵包之糖份會抑制酵母的發酵，故會加入高糖或低糖酵母等語（本院卷一第505-509頁，偵卷二第23-25頁）。依上可知，酵母菌係存在於自然界之真菌，屬微生物，本無天然或非天然之別，一般稱「天然酵母」係指混雜多類菌種者之複合酵母，「商業酵母」則指以單一菌種培養出來之乾、濕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然均屬酵母菌，則麵包產品無論使用「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發酵製作，固均可稱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然查依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及附表二所列酵母使用情形觀之，有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鬆餅因無發酵必要而未使用酵母菌外，其餘均以自製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製作，可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酵母菌製作麵包，惟其於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外，或於自製天然酵母中加入乾、溼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等商業酵母，或僅使用商業酵母，並非單純使用自製酵母製作，且生技公司於衛生局查察時，亦無法提出從製作到發酵連續9天之品管紀錄（見原審卷一第35-36頁裁處書），顯與其宣傳所稱「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及此項製程「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等語，仍屬不符。況生技公司使用之「伯爵牌速發乾酵母」有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其中乳化劑係從棕櫚油經酯化之化學步驟取得，並非天然之情，有製造廠商德麥公司102年9月2日函及檢附之產品規格表可證（偵卷二第15-20頁），亦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不含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之語不符，仍難認合於依約所應提供之產品品質或內容。
　③至除已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可知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非均使用自製酵母外，附表三消費者就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產品部分，雖未能舉證亦有前開情形。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尋繹89年2月9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增設但書規定，乃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尤以職業災害、公害、商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訴訟等事件之處理，如嚴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所定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以受訴法院就某訴訟事件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進行評價，於確認、斟酌其所具有之危險領域理論、武器平等原則、誠信原則或蓋然性理論等應考慮之因素後，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分配之舉證責任歸屬，於某造當事人乃屬不可期待者，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予以調整。易言之，受訴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論為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衡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大小輕重，接近待證事項證據之程度、舉證之難易、蓋然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俾符上揭但書規定之旨趣，實現公正裁判之目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坊間販售之麵包、餅乾等相關製品之配方多屬商業機密，僅製作者或販售者始能掌握相關資訊，關於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是否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之證據顯然偏在一方，非一般消費者所能知悉，亦難以蒐證，生技公司、徐洵平甚至表明產品均由莊鴻銘負責，不清楚有無配方表等語（本院卷一第364頁），倘仍要求附表三消費者就此事項，依傳統舉證責任程度為證明，顯違事理之平，自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而依前述，附表二所列有扣得配方表之71項產品中，除編號4鬆餅外，其餘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使用人工香料之比例高達56％（40項/71項），未使用商業酵母之產品則僅有編號4鬆餅一項，且係因該產品本無使用酵母菌之必要，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使用含乳化劑、抗氧化劑之商業酵母加速發酵，而未經九天製程之蓋然性甚高，應認消基會就此部分事實已盡其舉證責任，則生技公司、徐洵平就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事實，既未能提出反證，自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且未經九天製程。
　⑶綜上，生技公司對外宣稱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且自行飼養天然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等內容，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消費者信賴胖達人店內之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且麵包均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所製作，每日限量，與坊間麵包店之產品不同，具有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爭相前往各分店消費，應可推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基於此項信賴，為食用生技公司所宣稱「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始購買系爭產品。然系爭產品竟使用人工香料，含有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防腐劑等化學合成物質，並加入商業酵母加速製程，非經九天製程，顯未具備前開宣稱應有之品質，與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未符，構成重大瑕疵，自屬不完全給付，且可歸責生技公司，然系爭產品業經食用完畢，亦無從補正，是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⑷生技公司及徐洵平雖抗辯：因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然依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徐洵平及生技公司總經理即訴外人徐志鴻均知道胖達人之麵包有使用人工香料，他們有到店裡試吃，也會去後場看師傅的製作過程，香料瓶都放在開放的地方可以看到；天然的香料非常貴，1公斤4000元到1萬元，視風味而定，所以用天然香料做麵包很少見等語（偵卷一第5、7頁）。生技公司副董事長即證人吳宇皓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陳稱：香料放在內場廚房一進去就可以看到的地方，開新店時徐洵平、徐志鴻會去巡店，應該知道有用人工香料等語（偵卷二第15頁）。參以孝青公司檢送臺北地檢署之香料規格表，確有包括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等成分，且載明係「食用人工香料」（原審卷五第81-89頁，偵卷三第118-131頁），且詐欺案件扣案罐裝香料外包裝均有標示前開香料成分，亦有照片可稽〈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他字第8025號卷（下稱他卷）第59-61頁，偵卷一第110-117頁〉，可知無論依香料之規格表或外包裝，任何人一望即知所使用之香料為有添加乳化劑或食用色素合成之人工香料。則莊鴻銘、徐洵平為生技公司之董事（長）、徐志鴻為生技公司之總經理，均為生技公司之經營者，且於經營期間有到產品製作現場試吃、查看，自無不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之情；況人工香料與天然萃取香料之價格相差甚鉅，生技公司之經營者或相關人員均可輕易自相關支出之財務報表知悉，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顯無可信。
　⒊賠償範圍部分：
　⑴財產上損害：
    再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消費者因生技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提出不含人工香料、未使用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產品，自致購買之消費者受有損害，惟就所受損害額依社會通念及一般客觀之事實，欲確實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且兩造就此自承無法再提出證據為佐（本院卷二第210頁）。是本院審酌胖達人之麵包自始即以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為宣傳，以區隔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可見「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乃消費者購買系爭產品之主要原因或目的，然生技公司所出售之系爭產品未符合此項重要品質，構成重大瑕疵，足認消費者已因生技公司未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之行為致不能實現債權內容，所受損害自相當於其為實現債權而支付之價金；再酌以生技公司因人工香料事件，自102年10月1日起即接受消費者之全額退費，並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券等情，有生技公司102年12月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之消費爭議賠償統計表可稽（偵四卷第23頁），認附表三消費者所受損害即為所支付之價金，是消基會依上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全部價金，應屬有據。依此，附表三消費者有提出發票原本者，均得依發票金額請求，其中附表三編號250周慧卿發票原本雖不完整（發票卷三第128頁），但仍可辨識係向生技公司分別購買檸檬杜蘭朵、瑞士巧克力及德國法羅朗等產品，可認有支出價金購買之事實，仍應准許。又發票影本、照片為私文書，已為被上訴人否認真正，而消費者因購買產品而取得發票，無不能提出之困難，仍應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先證明發票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故附表三消費者中有65人僅提出發票影本或照片（以灰色標示），未提出發票原本，無法證明各該消費者確有支出價金購買產品之事實，即難認各該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就此部分有買賣契約存在，均應剔除。另貴賓卡、櫻花卡分別係消費滿500元或1000元由生技公司所贈送，日後憑卡消費可享9折優惠，有網頁資料可佐（原審卷三第127頁），可認持卡人必先有消費，故仍應提出發票原本為證，以免有重複請求之情形。然附表三消費者中有134人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其中編號263僅有貴賓卡影本，均以灰色標示），未能提出發票原本，無從據此認定為本人消費，亦應剔除（完全未提出發票原本與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者有3人重複，故合計為65+134-3=196人）。從而，扣除消基會於原審勘驗發票時捨棄部分（列載於附表三「貴賓卡/發票影本」欄，見原審卷五第501、518頁言詞辯論筆錄），及前開應予剔除部分，其得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消費者人數共864人（即1060人-196人），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85萬0313元（各筆金額如附表三「本院認定」之「總計」欄所列）。
　⑵非財產上損害：
　　復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民法第195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之1亦有明定。查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且有加入商業酵母縮短發酵時間，未經九天製程製作，卻對外宣稱其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致附表三消費者（以下僅指本院准許部分之消費者）誤信，進而購買系爭產品，顯已影響其等購買與否之決定，自屬侵害其等之意思決定自由，是消基會依上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亦屬有據。又經檢視詐欺案卷內孝青公司所販售人工香料之產品規格表、香料許可證、檢驗報告等資料（他卷二第5-49頁），並無違法，固難認定該公司提供之人工香料非屬合法，或經食用後於人體健康有立即之危害。然依消基會所提網路文章敘述：「為了滿足國人愛吃香酥軟Ｑ之麵包，一塊麵包甚至可能含有十多種以上合法之人工添加物，雖然合法但不代表完全無害」（原審卷四第276頁），可知坊間麵包店販售之麵包含有人工添加物已屬常態，此亦為胖達人以不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並採九天製程為標榜，能在短期內吸引大量消費者搶購之原因，可認附表三消費者食用含有人工添加物之系爭產品，確有致其等心理上產生受騙、不健康之嫌惡感，惟審酌附表三消費者支出之金額約數百元至千元不等，數額非鉅，消費時間僅1年多（集中於101年至102年期間），亦非甚長等情狀，認以每人1000元為適當。又因各消費者所受意思決定自由之侵害，係於購買麵包時即發生，自不因該次消費金額多寡而有異，自無須按個案情節逐一審酌；另消費者固於每次消費均構成一契約行為，並造成受有非財產上損害，然消基會就附表三所示消費者每人均僅請求一次精神慰撫金，自無不可，併予敘明。是消基會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金額合計為86萬4000元（1000元×864人）。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前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請求，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⑶懲罰性賠償金：
　　復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104年06月17日修正前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消基會依消保法第50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前開修正前同法第51條規定請求，自屬有據。雖該條修正後將損害額提高為5倍，並增列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類型，仍無礙本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得溯及適用云云，洵屬無稽。又上開規定乃立法者為促進並提昇全體國民生活之安全與品質，以維護國民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權衡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權益保護與衝突，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者為獲利而為侵害之立法目的，乃使企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為以該損害額為基礎之懲罰性賠償，以收嚇阻或制裁不肖企業之效果，形成以系爭規定訂定懲罰性賠償制度之立法政策。該條所稱之「損害額」，應包括財產上損害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數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大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產品之配方、成分及製程均由生技公司掌握，其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未經九天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完全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人格法益，屬故意行為，消基會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本院審酌系爭產品之定價於麵包市場已屬高價，有101年6月5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可參（本院卷一第376頁），生技公司為獲取較高利潤，竟故意為不實廣告，欺瞞消費者，固無可取；然系爭產品雖欠缺生技公司宣稱之品質或獨特性，但使用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均屬合法可添加之物，且依消基會所提網路報導所載，長庚醫院腎臟科醫師亦稱「如果一天只是偶爾一餐以麵包充飢，真的不必過於緊張，因為單單一餐麵包的人工香精含量極低，不致造成健康影響」等語（原審卷一第37-38頁），顯見食用系爭產品對人體亦無明顯、立即之危害；及生技公司於事發後迄同年11月30日為止，已對5萬7594名消費者為全額退費計5434萬5690元，對11萬1043名消費者為商品賠償計3456萬8498元，並對22萬3293名消費者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券計1294萬5412元，合計金額已高達1億0185萬9600元等情（見偵四卷第23頁前開賠償統計表）等生技公司為獲利所為故意侵害程度、於事發後已賠償消費者逾1億元，以及本事件對消費者造成之侵害及影響等各情，認以損害額之1倍計算懲罰性賠償金，應屬適當。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前開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其另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是消基會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為171萬4313元〈（850,313元＋864,000元）×1倍=1,714,313元〉。
　⑷另按營業之概括承受其資產及負債，係指就他人之營業上之財產，包括資產（如存貨、債權、營業生財、商號信譽）以及營業上之債務，概括承受之意。換言之，以營業為目的組成營業財產之集團，移轉於承擔人，營業之概括承受為多數之債權或債務，包括讓與人之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生技公司雖於101年4月26日始設立，惟依莊鴻銘與徐洵平、許慶祥、許馨云（下稱徐洵平3人）於101年3月13日簽訂之合作契約觀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其中第1條約定由莊鴻銘將其麵包達人等6公司（契約用語為「標的公司」）之股份出售予徐洵平3人，第2條約定莊鴻銘負有使徐洵平3人取得麵包達人等6公司股權各60％之義務，第4條約定應另行設立新公司進行相關事業開展，由徐洵平3人與其指定之人佔60％股權，莊鴻銘與其指定之人佔40％股權，第9條後段約定於股權移轉登記完成後1個月内改選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董事等語，可認雙方係約定徐洵平3人向莊鴻銘購買麵包達人等6公司各60％股權，再另行成立新公司，仍由徐洵平3人持有60％股權，並以該新公司為主要營運公司。又依第2條後段約定莊鴻銘應保證各個標的公司之重要財產包括パン達人品牌、商標、技術等，自簽約日起至股權移轉並改選董事止，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拋棄，第9條約定莊鴻銘應於101年4月1日前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及各分店之品牌、行銷、代言、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市規劃交接予徐洵平3人，第16條約定財務交接日為101年4月1日，此後簽立之合約應付款及所有收入均歸新經營團隊收付等語，亦可認徐洵平3人除購買股權外，並同時取得胖達人之實際經營權。又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伊與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辦胖達人後，每家店都設一個公司，徐洵平3人向伊購買股權後，另成立生技公司，合併所有分店公司，整合在一起經營等語（偵一卷第4反頁），參以生技公司於101年4月26日設立時，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蔡昆成擔任副董事長、吳宇皓擔任監察人，徐洵平擔任董事（原審卷一第87-88頁設立登記表），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後亦陸續停業，及生技公司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本院卷二第51頁退費公告）等各情，堪認莊鴻銘與徐洵平3人係為整合麵包達人等6公司，始設立生技公司承受該等公司所有品牌、商標、技術，以及與品牌相關行銷、代言、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市規劃等營業，並持續營運，同時據以展店擴張營業，顯已由生技公司概括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營業，包該等公司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故生技公司所承受之範圍自應包括麵包達人等6公司與消費者間衍生之權利義務，自應承受其設立前（即101年4月25日以前）麵包達人等6公司對消費者應負之賠償責任。生技公司抗辯合作契約未約定由其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對附表三消費者之債權債務云云，洵無可信。
　⒋綜上，消基會請求生技公司賠償財產上損害85萬0313元、非財產上損害86萬4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71萬4313元，合計342萬8626元部分為有理由。
㈡、莊鴻銘、徐洵平部分：
　  按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其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3條第2項所明定。查莊鴻銘自101年4月26日生技公司設立時起即擔任董事長，102年8月19日辭任董事長、各分店經理人，並於102年10月4日辭去董事職務；徐洵平則自101年4月26日起擔任董事，102年8月19日改任董事長，任職董事、董事長，二人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稱公司負責人，且握有生技公司之經營權，為實際負責人。則其等於擔任董事（包括董事長）期間，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並添加商業酵母縮短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違反消保法第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真實之規定，致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損害，莊鴻銘應就102年10月4日辭任董事前（即附表三(A)、(B)期間）、徐洵平應就101年4月26日擔任董事後（即附表三(B)、(C)期間）之消費，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爰依莊鴻銘、徐洵平之參與情形認定應否負責（連帶方式、金額詳如附表四）。據此，生技公司應賠償之消費者共864人，應賠償金額共342萬8626元，其中附表三編號170、435、498、966、967、968等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並未再消費，徐洵平就該6人之損害，無連帶負責之必要，至其餘101年4月25日前消費之消費者858人（即864人-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仍有持續消費，故徐洵平就該858人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另102年10月4日後消費（即附表三(C)期間）之消費者僅有2名（即附表三編號380、603），於102年10月3日前均有消費，莊鴻銘就其等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從而，消基會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即附表四編號(A)），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即附表四編號(B)），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即附表四編號(A)）部分，應屬有據。
㈢、徐熙娣部分：
　⒈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所謂薦證廣告，依公平會101年3月3日修正之規範說明第2條規定，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所謂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其可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者（本院卷一第309頁）。而所謂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定有明文，故凡透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之，不以另行製播文字或影音為必要。至規範說明僅為公平會制定作為該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同時供廣告主、廣告薦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得所依循，並非僅得依該規範說明解釋薦證廣告之定義，縱公平會為因應於網路平台發表之薦證行為類型，於102年1月7日在規範說明第2條關於薦證廣告之定義文末增列「或對外發表之表示」，亦不因此影響本院前開認定。是徐熙娣抗辯薦證廣告係以另行製播為要件，自屬無稽。
　⒉查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曾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先後出席胖達人手感烘焙店臺中公益店、高雄店之開幕造勢活動之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3頁至反頁，本院卷一第518頁），並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網路相關影音檔並製成勘驗筆錄可稽（偵卷一第26-27頁），且依原審勘驗徐熙娣出席臺中公益店開幕造勢活動錄影光碟之結果，徐熙娣於該次公開活動確有向在場觀眾稱：「希望你們今天可以買到『黑眼豆豆』，因為那個是我本人最喜歡吃的一款麵包，非常的好吃。」、「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亦有原審105年10月27日筆錄可佐（原審卷一第45頁及卷三第60反頁至第61頁），固堪認定。惟依莊鴻銘於詐欺案案件偵查中陳稱：許雅鈞僅為投資者，並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營運，許雅鈞、徐熙娣應不知道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等語（偵一卷第8頁），可知徐熙娣雖為生技公司股東許雅鈞之配偶，但許雅鈞並非實際經營生技公司之人，且徐熙娣、許雅鈞均非專業烘焙者，自難僅憑許雅鈞之股東身分，即認徐熙娣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之情。況徐熙娣出席開幕活動時，並未提及胖達人之產品無添加人工香料或化學合成物質等節；而所稱黑眼豆豆非常好吃，固係在反映其對該麵包之意見，但僅屬其個人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可言；至其稱「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已強調係依胖達人所宣傳「以天然酵母製作麵包」之內容而衍生之意見，且生技公司稱胖達人之麵包產品係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並無不實，既如前述，亦難認徐熙娣前開陳述有虛偽不實或有引發大眾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虞。從而，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由。
㈣、末查消基會於103年4月25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該民事起訴狀繕本於同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同年5月19日送達莊鴻銘（見原審卷一第48-1、48-2、69頁送達證書），是消基會於上訴後請求自103年5月20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及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生技公司給付342萬8626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本息，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本息，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即如附表一），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賠償部分，為無理由，亦應駁回。原審就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5512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本息部分，及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8626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⑶）本息部分，自有未合，生技公司、莊鴻銘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然就其中命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3萬8794元部分為訴外裁判〈參附表四註〉，此部分於廢棄後無庸另駁回消基會之訴）。又原審就前開消基會請求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應准許部分（即附表一編號⑵+⑶本息部分），僅判命徐洵平連帶給付45萬元本息，而駁回其餘應准許部分（即3,330,542-450,000=2,880,542元），自有未洽，消基會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至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除確定部分外）為消基會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消基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洵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則無違誤，生技公司、徐洵平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消基會與徐洵平就消基會請求應准許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本院經逐一審酌兩造歷審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均認與前開論斷結果無礙，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消基會、生技公司、莊鴻銘之上訴均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徐洵平之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385條第1項、第39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內容



		(1)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9萬808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32萬7428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11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主  文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給付新臺幣貳拾參萬捌仟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前項裁定，附記於判決原本及正本，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但如對本件判決已合法上訴，則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消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黃怡騰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律師 

              吳榮達律師

              陳智義律師

              陳雅萍律師

              徐則鈺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徐洵平即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濬理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莊鴻銘

被 上訴 人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5

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消字第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

起一部、全部上訴，本院於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及主文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⑶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㈢駁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㈣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新

    臺幣壹拾壹萬零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三、上開廢棄㈢部分，徐洵平應再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其中新臺幣參佰參拾貳萬柒仟肆佰貳拾捌元本息部分與莊鴻銘、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新臺幣參仟壹佰壹拾肆元本息部分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

四、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五、徐洵平之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生技達人股份

    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如以新臺幣玖拾陸萬元為徐洵平供擔保後，得為假執

    行。但徐洵平如以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

    稱消基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立芬，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

    黃怡騰，並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法人登記證

    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385-386、389頁），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二、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例參照）。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莊鴻銘（下稱莊鴻銘）應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474萬元本息（即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僅生技公司提起上訴，核其上訴理由乃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經本院審酌後已認其有理由（詳後述），是依前揭說明，生技公司上訴之效力自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莊鴻銘，合先敘明。

三、按消基會提起上訴時聲明請求生技公司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

    徐洵平（下稱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2521萬5608元本息，嗣

    以計算錯誤為由更正上訴聲明為請求2502萬3608元（本院卷

    一第460、515頁），非屬減縮聲明，附予敘明。

四、莊鴻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消基會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消基會主張：

㈠、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威利達人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下稱麵包達人等6公司，包括5家公司、1家中央工廠）之實際負責人，自民國99年間起開始經營店面招牌為「胖達人手感烘焙店」（下稱胖達人）之麵包店，嗣於101年3月13日與徐洵平及訴外人許慶祥、許馨云簽訂股權買賣暨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載明另行設立新公司以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繼而於101年4月26日與徐洵平共同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並繼續經營胖達人及開設多家分店，102年8月19日改由徐洵平擔任董事長。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及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以縮短麵團發酵時間之商業酵母，竟於生技公司之網頁、各分店海報，及媒體廣告，宣稱店內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天然酵母，麵包從發酵到烘焙需時9天（下稱九天製程），標榜產品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均屬純天然，塑造其產品之健康形象，使胖達人之人氣急速攀升，一時蔚為風潮。嗣香港部落客Keith於102年8月17日發文質疑生技公司之麵包有含人工香料（下稱人工香料事件），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調查後，發現該公司如附表二所示產品（下稱系爭產品），確有部分麵包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製作（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詳如附表二所載，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品項產品均可推認亦有使用），且生技公司無法提出使用天然香料、天然酵母及九天製程之品管紀錄，因認該公司廣告不實，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103年2月5日修正前名稱為「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予以裁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亦就莊鴻銘以不實資訊造成消費者誤信而購買系爭產品之行為涉犯詐欺取財罪進行偵辦〈即該署102年度偵字第17227號（下稱偵字卷），下稱詐欺案件〉，經莊鴻銘於偵查中坦承犯行，而獲得緩起訴處分確定（下稱緩起訴處分），可認系爭產品存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等足以減少價值、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並致附表三所列之消費者（下稱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支出價金之金錢損失。又附表三消費者向胖達人購買系爭產品（每位消費者購買日期、品項之明細如原判決附件貳，購買金額之明細如原審卷一第264頁至第281反頁「胖達人團體訴訟消費者資料總表」），價金合計111萬6402元（下稱系爭價金）。伊已繼受附表三消費者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消費事件之全部權利，爰⑴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附表三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之各筆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259條第1款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如認不得解除契約，則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請求減少全部價金，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之。又⑵生技公司以不實廣告詐騙附表三消費者，伊亦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系爭價金。再⑶附表三消費者除因食用需求而購買系爭產品外，尚有「食用健康無負擔之物」之履行利益，系爭產品存有系爭瑕疵，為不完全給付，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請求生技公司賠償價金之損害。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再生技公司以不實廣告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意思決定自由，伊得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⑵依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或⑶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按每人2萬元計算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120萬元（2萬元/人×1060人），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另⑴依修正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及⑵食安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計334萬9206元。以上共計請求生技公司應給付2566萬5608元。

㈡、又依合作契約約定載明設立生技公司之目的係為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且生技公司設立後確已承接所有胖達人店面、設備及人員，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實際上已繼受胖達人一切權利義務，應就麵包達人等6公司經營胖達人期間應負之契約及賠償責任與莊鴻銘連帶負責。又莊鴻銘、徐洵平先後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就損害賠償部分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另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出席胖達人台中公益店、高雄店開幕造勢活動時，強調系爭產品係「全天然」、「無添加人工香精」，屬以廣告方式反映其對商品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而其配偶即訴外人許雅鈞為生技公司之股東，徐熙娣應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具有系爭瑕疵，竟為薦證引人陷於錯誤，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應依104年2月4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

㈢、消基會於原審聲明：⒈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第⒈項、第⒉項任一人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⒈莊鴻銘應給付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5日以前之消費）。⒉生技公司及莊鴻銘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74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6日至102年8月18日期間之消費）。⒊生技公司及徐洵平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5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即102年8月19日以後之消費）。並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消基會其餘之訴。消基會、生技公司及徐洵平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莊鴻銘則為生技公司上訴效力所及。另消基會之起訴狀繕本於103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消基會就其二人之利息敗訴部分（即103年5月6日至103年5月19日）未聲明不服，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消基會於本院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其後開第⒉至⒌項之訴部分廢棄。⒉生技公司、徐洵平應與莊鴻銘連帶給付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生技公司、莊鴻銘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073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生技公司、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502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⒍上開第⒉至⒌項所命給付部分，其中任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之義務。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之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則以：酵母菌為天然存於自然界之真菌類生物體，無法以人工化學合成或製造，應無天然或人工之區分，縱有部分產品未使用生技公司自製之葡萄種酵母，而係加入以單一酵母菌株大量繁衍銷售之非自製酵母，仍屬自然界產物，生技公司以「天然酵母」為宣傳並無不當，衛生局亦未就生技公司使用商業酵母為裁處，消基會自行定義商業酵母，主張非屬天然，並非事實；又生技公司使用之香料均向訴外人孝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下稱孝青公司）購買，伊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非屬天然萃取；至九天製程與系爭產品品質無關，並無品質保證之意思。又附表三消費者未授權消基會得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減少價金或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消基會不得解約、減價、撤銷並請求返還價金；縱認消基會得代為行使前開權利，因系爭產品已被食用完畢，客觀上無從返還，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顯失公平，應認不得解約；如認消基會得合法解約或撤銷，伊亦得以生技公司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償還系爭產品價額之債權，為抵銷抗辯；另系爭產品並無瑕疵，亦無不完全給付。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依其等之自由意志選購產品，消基會迄未證明其等受有何種損害及因果關係，或生技公司有何故意過失，自無構成侵權行為可言；至食安法第56條係於103年2月5日始公布施行，不能溯及適用，消基會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另徐洵平雖於101年4月26日以訴外人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因公司）之法人代表身分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惟生技公司產品之生產研發等業務均由莊鴻銘負責，徐洵平無烘焙背景，亦未參與麵包生產製程，僅處理公司財會、上市規劃等業務，其執行職務並無任何違反法令之行為，且其於102年8月19日始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長，亦無就生技公司先前行為負責之必要。又消保法第51條係於104年6月17日始公布施行，不得溯及適用，消基會亦不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縱認得為請求，消基會一律按每人2萬元之3倍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茲為抗辯，並均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消基會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徐熙娣則以：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係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下稱規範說明）所制定，而101年3月3日發布之規範說明所稱薦證廣告係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伊為生技公司站台當日僅重述店面標語、文宣，並未製播成廣告，未到場之民眾無從得知內容，自非薦證廣告；且伊於開幕活動之發言，並未引人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之虞。又伊不具烘焙專業，復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經營，雖伊配偶許雅鈞為生技公司股東，亦無從知悉系爭產品有系爭瑕疵。縱認伊應負廣告薦證者之責，伊行為時公平法第31條並未將非財產上損害納入賠償範圍，且消基會不得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生技公司為請求，自不得依公平法第31條請求伊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況消基會不分損害情節，一律按每人2萬元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查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經營胖達人麵包店，其於101年3月13日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60％股權出售予徐洵平、許慶祥、許馨云，並簽訂合作契約書，渠等繼而依約於101年4月26日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徐洵平擔任董事，嗣徐洵平於102年8月19日以基因公司法人代表之身分，改任生技公司董事長，麵包達人等6公司則於102年至103年期間先後停業，並於103年至107年間陸續遭廢止，生技公司亦於108年5月20日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選任徐洵平為清算人，同年5月21日為解散登記等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2反頁，本院卷二第212頁），並有合作契約書、設立及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臺北市政府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等可稽（原審卷一第85-88頁及卷六第215-221頁，本院卷一第427-431、481-504頁及卷二第215-238頁）。另系爭產品之產品名稱、售價，及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有無配方表等均如原判決附件壹、問題商品「產品名稱、配方內容」一覽表所載（另整理如附表二）；附表三消費者確有如原判決附件貳、「消費者姓名、發票號碼（含本院〈指原審〉勘驗所用流水編號）、發票日期、是否不予採認（含理由註記）、有無問題產品一覽表」所列購買日期、品項等交易情形（除註記發票為影本、不完整，及貴賓卡、櫻花卡之交易以外）等情，為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2-363頁），並有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可稽，及經原審勘驗發票無誤（見原審卷五第501-504、517-519、529-531頁及卷六第69-70、79、151-154頁言詞辯論筆錄，請求讓與書、發票、貴賓卡等均另立案卷，下稱發票卷），均堪認定。

五、消基會主張生技公司宣稱其產品使用天然酵母，不加防腐劑、改良劑，無添加人工香料，均屬純天然，系爭產品卻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而有減少價值及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得依解約、減價或撤銷後之法律關係，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及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系爭價金之損害，並擇一請求；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擇一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依消保法第51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莊鴻銘、徐洵平並應分別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及徐熙娣為系爭產品廣告薦證者，應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規定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生技公司部分：

　⒈按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2年以上，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

    員，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50

    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53條不作為訴訟。消費者保護團

    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20

    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

    消保法第49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消費者

    保護團體依消保法得提起之訴訟類型，僅限第50條之消費者

    損害賠償訴訟及第53條之不作為訴訟，且其依第50條規定提

    起訴訟時，乃本於所受讓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為請求，

    並非繼受消費者之契約地位，故關於解除權、撤銷權、減少

    價金等足以變動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形成權，仍限於消費者

    本身始可行使，無由消費者保護團體代其行使之餘地。查依

    消基會所提附表三消費者之請求讓與書記載「謹將本人全部

    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懲罰性賠償金）讓與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便提起團體訴訟。」等語（原審卷

    五第505頁，其餘詳各發票卷），僅載明讓與其等對被上訴

    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未包括契約上地位，消基會自無代

    附表三消費者解約、減價或撤銷之權，其依民法第359條前

    段、第259條第1款、第179條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或減少

    價金，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主張撤銷系爭買

    賣契約意思表示，而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均屬無據

    。

　⒉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

    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

    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容，消保法第22條

    定有明文，是以此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約，雖

    無廣告內容記載，消費者如因信賴該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

    營者簽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應及於該廣告

    內容（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茲

    查：

　⑴胖達人官網登載：「本店採用天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

    合成添加改良劑」、「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

    ，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正

    是因為這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的過程，才讓我們每一個麵包

    與眾不同。」等語，店內張貼之公告載明：「本店採用天然

    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及人工

    香料事件發生後亦於網路、各分店發布、張貼聲明稿記載：

    「我們是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香精）」、「完全不添

    加『改良劑』、『防腐劑』，更不添加『化學製造的人工香精』」

    等語各情，有網頁列印資料、公告、聲明稿可證（本院卷二

    第21-29頁）；另生技公司之宣傳單及104人力銀行網站刊登

    之公司簡介，均載明「產品中無添加防腐劑、人工香精及奶

    油」等情，亦有宣傳單影本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可佐（原

    審卷五第477頁，他卷三第1頁）。又莊鴻銘前於102年5月7

    日接受MONEY雜誌記者即證人許瀞文專訪，經許瀞文依採訪

    內容撰文刊登於102年7月份第70期，有該期雜誌影本，及經

    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採訪錄音檔，認該報導之內容與

    專訪內容相符，並製成勘驗筆錄可證（原審卷五第469-475

    頁及卷六第13-46頁）。依前開報導末頁標題為「天然酵母

    是怎樣做成的？」之報導記載：「製成天然酵母的方法有很

    多種，蘋果、葡萄乾都可以，パン達人（即胖達人）選用美國

    加州進口的葡萄乾，加入糖、水，在常溫下自然發酵。葡萄

    乾發酵需要7天才能收成，到第7天，再把葡萄濾乾，取第1

    道原液。這也是釀酒的第1道初胚。第8天和麵團結合，做成

    麵包的基底放置1天，到第9天後，才能做成麵包，也因為9

    天釀造才能有1天的麵包，能製成的天然酵母麵團有限，所

    以每一種口味才會限量生產。」，標題為「你們的麵包特別

    香，有加香料嗎？」之報導記載：「市面上看到的茶飲料、

    罐裝咖啡都有添加香料，香料有分化工合成及天然萃取，就

    算化工合成，也在規定範圍。パン達人採用的是天然萃取香料

    。…」（原審卷五第475頁），且莊鴻銘於接受專訪時確有表

    示：「這每一個都放香料（指市售飲料），所以我們已經被

    香料給埋沒了，但香料有分化學合成跟天然粹取，是不是這

    樣子？一般的話，1公斤的香料如果是2、300塊的，那個都

    是合成，但是那個也是在食用級的標準裡面，但是我們是用

    粹取，粹取的一罐香料1公斤要1000多塊台幣…」、「（問：

    在你們還沒有喊出天然酵母之前，其他的麵包店怎麼做，不

    是用天然酵母嗎？）他用一般用的酵母菌啊，工業用的，乾

    酵母，但是那也是天然酵母做的，但是它是有經過提煉之後

    壓榨的。（問：像台南馬可先生？）他打的是五毅雜糧麵包

    ，他那個是用酵母做的，不是自釀的。（問：所以差異在自

    己有沒有花時間自釀酵母？）對，他做一塊麵包大概4小時

    就能做好，我做一塊麵包要9天…。」等語（原審卷六第18、

    35頁）；莊鴻銘並於102年8月10日接受非凡電視台真善美節

    目專訪，除開放記者五股中央工廠之天然酵母培菌室，展示

    其內桶裝葡萄菌水，並由記者說明「每八天才養成的天然酵

    母，讓店裡麵包價格是一般麵包店的一倍，除了用天然酵母

    做出差異化，讓麵糰有酒香外，另一個賣點是手工，訓練師

    傅用手感覺麵包的生命。」等語，亦經檢察事務官勘驗該日

    節目錄影光碟，並製有勘驗筆錄可參（偵四卷第8頁至第16

    反頁），堪認生技公司確有透過使莊鴻銘接受媒體專訪，或

    於網路、廣告文宣對外宣稱，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

    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

    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

    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而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

    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

    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自應交付使用天然食材製

    造之香料，且無添加人工香料、化學合成物質，並使用自行

    飼養之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造之產品，始符契約本旨

    。

　⑵關於系爭產品是否符合所稱品質部分：

　①依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說明：「二、經查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Almeaittee)對香料之分類可分為兩類，即人工合成物質(Synthetic flavouring substances)及天然(Natural flavouring substances)。依其定義，天然香料物質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之香氣成分。故香料產品是否為天然香料，仍應視其原料來源、加工流程及確實成分等綜合判定。三、…所詢之14種香料產品，如額外添加人工香料、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香料。」（本院卷二第153頁）。準此，香料依原料來源、加工流程、確實成分之不同，可分為人工合成及天然二種，天然香料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人工合成香料則係指以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製成，或於天然香料中額外添加人工香料或前開食品添加物（下稱人工香料）。然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已坦承：胖達人為伊與訴外人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辦，從99年12月間開幕到102年8月間，均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其中9成係向孝青公司進貨，於製作麵包時加入提味，另扣案荷麥咖啡香料係向訴外人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麥公司）購買，用於製作咖啡麵包，咖啡香料上確有標示含有食用色素、乙醇、防腐劑，但這是食品級的香料，可以用於麵包。完全萃取的香料才能叫天然，會在產品的包裝上標示「天然」，如果有經過人工調和，就是合成，只會寫某某香料等語（偵卷一第5-6頁）；孝青公司之總經理即證人閻尚斌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證稱：伊為孝青公司實際負責人，胖達人自99年12月起即分別以蔡昆成、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有限公司之名義向孝青公司購買香料，孝青公司沒有販售天然香料，因為價格太貴，所販售之香料品名、品號均有標示於包裝，並放在衛福部網站，亦有交付香料之規格表予胖達人等語（本院卷二第43-47頁）。參以生技公司因於網路刊登聲明稿，強調胖達人「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及「更不添加使用化學製造的人工香料」等內容，經衛生局於102年8月23日前往胖達人敦南店、忠孝店及五股中央工廠，均發現有使用人工香料，遭衛生局認定生技公司前開聲明內容涉及易生誤解、廣告不實詞句，違反食安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於102年8月26日對之裁處罰鍰18萬元等情，有該局裁處書、查驗工作報告表可稽（原審卷一第35-36頁，他卷一第112-118頁）；及莊鴻銘因坦承詐欺犯行，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系爭產品部分未使用自製天然酵母，且有部分使用人工香料，卻對外宣稱均使用「天然酵母」、「天然萃取香料」、「天然素材」、「絕無人工香精」等語，使消費者誤認胖達人之麵包均使用店內自行培養之葡萄種天然酵母發酵，均為天然素材，且無添加人工香料，而購買胖達人之店內產品，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而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情，有緩起訴處分書可佐（原審卷二第59-65頁），且經原審調取該案卷及電子卷證核閱無訛（相關資料另行列印存卷）。再酌以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及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二所列香料使用情形，確有多項產品使用人工香料之情，堪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人工香料製作胖達人店內之麵包、餅乾等相關產品，而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係使用「天然萃取香料」、「絕無人工香精」、「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不符。

　②又依前開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說明：「三、案內詢及之三件酵母產品，如原料確實使用酵母菌，因酵母菌係為天然存在於自然界之微生物，故宣稱為『天然酵母』，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惟產品如額外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酵母粉』。四、麵包產品如確實使用酵母菌發酵製作，則該麵包產品宣稱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又依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副所長即鑑定證人施清河於詐欺案件偵查中證稱：衛福部並未明確定義天然酵母，但依國際文獻，「天然酵母」是將自然界的微生物培養成適合製作麵包的菌種，一般取自附著在毅物、果實、植的花或莱子上的野生酵母，也混雜著醋酸菌、乳酸菌、麴黴或其他微生物，又稱為「複合酵母」，是一種真菌、生物體，沒有以化學方式合成的酵母，也沒有「非天然酵母」這種說法。用單一菌種酵母培養出來經過濃縮、壓榨形成塊狀，商業名稱叫「新鮮酵母」或「濕酵母」，添加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濃縮後的酵母經過浮動床乾燥，即成為粉狀的「乾酵母」，活性進入休眠期，復水後才活化，故在乾酵母中加入乳化劑吸水使酵母活化，進行發酵的作用。另因麵包之糖份會抑制酵母的發酵，故會加入高糖或低糖酵母等語（本院卷一第505-509頁，偵卷二第23-25頁）。依上可知，酵母菌係存在於自然界之真菌，屬微生物，本無天然或非天然之別，一般稱「天然酵母」係指混雜多類菌種者之複合酵母，「商業酵母」則指以單一菌種培養出來之乾、濕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然均屬酵母菌，則麵包產品無論使用「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發酵製作，固均可稱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然查依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及附表二所列酵母使用情形觀之，有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鬆餅因無發酵必要而未使用酵母菌外，其餘均以自製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製作，可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酵母菌製作麵包，惟其於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外，或於自製天然酵母中加入乾、溼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等商業酵母，或僅使用商業酵母，並非單純使用自製酵母製作，且生技公司於衛生局查察時，亦無法提出從製作到發酵連續9天之品管紀錄（見原審卷一第35-36頁裁處書），顯與其宣傳所稱「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及此項製程「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等語，仍屬不符。況生技公司使用之「伯爵牌速發乾酵母」有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其中乳化劑係從棕櫚油經酯化之化學步驟取得，並非天然之情，有製造廠商德麥公司102年9月2日函及檢附之產品規格表可證（偵卷二第15-20頁），亦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不含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之語不符，仍難認合於依約所應提供之產品品質或內容。

　③至除已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可知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非均使用自製酵母外，附表三消費者就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產品部分，雖未能舉證亦有前開情形。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尋繹89年2月9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增設但書規定，乃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尤以職業災害、公害、商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訴訟等事件之處理，如嚴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所定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以受訴法院就某訴訟事件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進行評價，於確認、斟酌其所具有之危險領域理論、武器平等原則、誠信原則或蓋然性理論等應考慮之因素後，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分配之舉證責任歸屬，於某造當事人乃屬不可期待者，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予以調整。易言之，受訴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論為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衡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大小輕重，接近待證事項證據之程度、舉證之難易、蓋然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俾符上揭但書規定之旨趣，實現公正裁判之目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坊間販售之麵包、餅乾等相關製品之配方多屬商業機密，僅製作者或販售者始能掌握相關資訊，關於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是否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之證據顯然偏在一方，非一般消費者所能知悉，亦難以蒐證，生技公司、徐洵平甚至表明產品均由莊鴻銘負責，不清楚有無配方表等語（本院卷一第364頁），倘仍要求附表三消費者就此事項，依傳統舉證責任程度為證明，顯違事理之平，自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而依前述，附表二所列有扣得配方表之71項產品中，除編號4鬆餅外，其餘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使用人工香料之比例高達56％（40項/71項），未使用商業酵母之產品則僅有編號4鬆餅一項，且係因該產品本無使用酵母菌之必要，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使用含乳化劑、抗氧化劑之商業酵母加速發酵，而未經九天製程之蓋然性甚高，應認消基會就此部分事實已盡其舉證責任，則生技公司、徐洵平就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事實，既未能提出反證，自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且未經九天製程。

　⑶綜上，生技公司對外宣稱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且自行飼養天然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等內容，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消費者信賴胖達人店內之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且麵包均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所製作，每日限量，與坊間麵包店之產品不同，具有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爭相前往各分店消費，應可推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基於此項信賴，為食用生技公司所宣稱「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始購買系爭產品。然系爭產品竟使用人工香料，含有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防腐劑等化學合成物質，並加入商業酵母加速製程，非經九天製程，顯未具備前開宣稱應有之品質，與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未符，構成重大瑕疵，自屬不完全給付，且可歸責生技公司，然系爭產品業經食用完畢，亦無從補正，是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⑷生技公司及徐洵平雖抗辯：因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然依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徐洵平及生技公司總經理即訴外人徐志鴻均知道胖達人之麵包有使用人工香料，他們有到店裡試吃，也會去後場看師傅的製作過程，香料瓶都放在開放的地方可以看到；天然的香料非常貴，1公斤4000元到1萬元，視風味而定，所以用天然香料做麵包很少見等語（偵卷一第5、7頁）。生技公司副董事長即證人吳宇皓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陳稱：香料放在內場廚房一進去就可以看到的地方，開新店時徐洵平、徐志鴻會去巡店，應該知道有用人工香料等語（偵卷二第15頁）。參以孝青公司檢送臺北地檢署之香料規格表，確有包括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等成分，且載明係「食用人工香料」（原審卷五第81-89頁，偵卷三第118-131頁），且詐欺案件扣案罐裝香料外包裝均有標示前開香料成分，亦有照片可稽〈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他字第8025號卷（下稱他卷）第59-61頁，偵卷一第110-117頁〉，可知無論依香料之規格表或外包裝，任何人一望即知所使用之香料為有添加乳化劑或食用色素合成之人工香料。則莊鴻銘、徐洵平為生技公司之董事（長）、徐志鴻為生技公司之總經理，均為生技公司之經營者，且於經營期間有到產品製作現場試吃、查看，自無不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之情；況人工香料與天然萃取香料之價格相差甚鉅，生技公司之經營者或相關人員均可輕易自相關支出之財務報表知悉，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顯無可信。

　⒊賠償範圍部分：

　⑴財產上損害：

    再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消費者因生技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提出不含人工香料、未使用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產品，自致購買之消費者受有損害，惟就所受損害額依社會通念及一般客觀之事實，欲確實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且兩造就此自承無法再提出證據為佐（本院卷二第210頁）。是本院審酌胖達人之麵包自始即以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為宣傳，以區隔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可見「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乃消費者購買系爭產品之主要原因或目的，然生技公司所出售之系爭產品未符合此項重要品質，構成重大瑕疵，足認消費者已因生技公司未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之行為致不能實現債權內容，所受損害自相當於其為實現債權而支付之價金；再酌以生技公司因人工香料事件，自102年10月1日起即接受消費者之全額退費，並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券等情，有生技公司102年12月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之消費爭議賠償統計表可稽（偵四卷第23頁），認附表三消費者所受損害即為所支付之價金，是消基會依上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全部價金，應屬有據。依此，附表三消費者有提出發票原本者，均得依發票金額請求，其中附表三編號250周慧卿發票原本雖不完整（發票卷三第128頁），但仍可辨識係向生技公司分別購買檸檬杜蘭朵、瑞士巧克力及德國法羅朗等產品，可認有支出價金購買之事實，仍應准許。又發票影本、照片為私文書，已為被上訴人否認真正，而消費者因購買產品而取得發票，無不能提出之困難，仍應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先證明發票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故附表三消費者中有65人僅提出發票影本或照片（以灰色標示），未提出發票原本，無法證明各該消費者確有支出價金購買產品之事實，即難認各該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就此部分有買賣契約存在，均應剔除。另貴賓卡、櫻花卡分別係消費滿500元或1000元由生技公司所贈送，日後憑卡消費可享9折優惠，有網頁資料可佐（原審卷三第127頁），可認持卡人必先有消費，故仍應提出發票原本為證，以免有重複請求之情形。然附表三消費者中有134人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其中編號263僅有貴賓卡影本，均以灰色標示），未能提出發票原本，無從據此認定為本人消費，亦應剔除（完全未提出發票原本與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者有3人重複，故合計為65+134-3=196人）。從而，扣除消基會於原審勘驗發票時捨棄部分（列載於附表三「貴賓卡/發票影本」欄，見原審卷五第501、518頁言詞辯論筆錄），及前開應予剔除部分，其得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消費者人數共864人（即1060人-196人），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85萬0313元（各筆金額如附表三「本院認定」之「總計」欄所列）。

　⑵非財產上損害：

　　復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

    用民法第195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之1

    亦有明定。查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

    且有加入商業酵母縮短發酵時間，未經九天製程製作，卻對

    外宣稱其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

    製作等不實內容，致附表三消費者（以下僅指本院准許部分

    之消費者）誤信，進而購買系爭產品，顯已影響其等購買與

    否之決定，自屬侵害其等之意思決定自由，是消基會依上開

    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亦屬有據。又經檢視

    詐欺案卷內孝青公司所販售人工香料之產品規格表、香料許

    可證、檢驗報告等資料（他卷二第5-49頁），並無違法，固

    難認定該公司提供之人工香料非屬合法，或經食用後於人體

    健康有立即之危害。然依消基會所提網路文章敘述：「為了

    滿足國人愛吃香酥軟Ｑ之麵包，一塊麵包甚至可能含有十多

    種以上合法之人工添加物，雖然合法但不代表完全無害」（

    原審卷四第276頁），可知坊間麵包店販售之麵包含有人工

    添加物已屬常態，此亦為胖達人以不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

    母並採九天製程為標榜，能在短期內吸引大量消費者搶購之

    原因，可認附表三消費者食用含有人工添加物之系爭產品，

    確有致其等心理上產生受騙、不健康之嫌惡感，惟審酌附表

    三消費者支出之金額約數百元至千元不等，數額非鉅，消費

    時間僅1年多（集中於101年至102年期間），亦非甚長等情

    狀，認以每人1000元為適當。又因各消費者所受意思決定自

    由之侵害，係於購買麵包時即發生，自不因該次消費金額多

    寡而有異，自無須按個案情節逐一審酌；另消費者固於每次

    消費均構成一契約行為，並造成受有非財產上損害，然消基

    會就附表三所示消費者每人均僅請求一次精神慰撫金，自無

    不可，併予敘明。是消基會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金額

    合計為86萬4000元（1000元×864人）。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

    前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請求，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依食安法第56

    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⑶懲罰性賠償金：

　　復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104年06月17日修正前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消基會依消保法第50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前開修正前同法第51條規定請求，自屬有據。雖該條修正後將損害額提高為5倍，並增列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類型，仍無礙本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得溯及適用云云，洵屬無稽。又上開規定乃立法者為促進並提昇全體國民生活之安全與品質，以維護國民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權衡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權益保護與衝突，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者為獲利而為侵害之立法目的，乃使企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為以該損害額為基礎之懲罰性賠償，以收嚇阻或制裁不肖企業之效果，形成以系爭規定訂定懲罰性賠償制度之立法政策。該條所稱之「損害額」，應包括財產上損害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數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大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產品之配方、成分及製程均由生技公司掌握，其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未經九天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完全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人格法益，屬故意行為，消基會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本院審酌系爭產品之定價於麵包市場已屬高價，有101年6月5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可參（本院卷一第376頁），生技公司為獲取較高利潤，竟故意為不實廣告，欺瞞消費者，固無可取；然系爭產品雖欠缺生技公司宣稱之品質或獨特性，但使用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均屬合法可添加之物，且依消基會所提網路報導所載，長庚醫院腎臟科醫師亦稱「如果一天只是偶爾一餐以麵包充飢，真的不必過於緊張，因為單單一餐麵包的人工香精含量極低，不致造成健康影響」等語（原審卷一第37-38頁），顯見食用系爭產品對人體亦無明顯、立即之危害；及生技公司於事發後迄同年11月30日為止，已對5萬7594名消費者為全額退費計5434萬5690元，對11萬1043名消費者為商品賠償計3456萬8498元，並對22萬3293名消費者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券計1294萬5412元，合計金額已高達1億0185萬9600元等情（見偵四卷第23頁前開賠償統計表）等生技公司為獲利所為故意侵害程度、於事發後已賠償消費者逾1億元，以及本事件對消費者造成之侵害及影響等各情，認以損害額之1倍計算懲罰性賠償金，應屬適當。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前開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其另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是消基會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為171萬4313元〈（850,313元＋864,000元）×1倍=1,714,313元〉。

　⑷另按營業之概括承受其資產及負債，係指就他人之營業上之

    財產，包括資產（如存貨、債權、營業生財、商號信譽）以

    及營業上之債務，概括承受之意。換言之，以營業為目的組

    成營業財產之集團，移轉於承擔人，營業之概括承受為多數

    之債權或債務，包括讓與人之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生技公司雖

    於101年4月26日始設立，惟依莊鴻銘與徐洵平、許慶祥、許

    馨云（下稱徐洵平3人）於101年3月13日簽訂之合作契約觀

    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其中第1條約定由莊鴻銘將其

    麵包達人等6公司（契約用語為「標的公司」）之股份出售

    予徐洵平3人，第2條約定莊鴻銘負有使徐洵平3人取得麵包

    達人等6公司股權各60％之義務，第4條約定應另行設立新公

    司進行相關事業開展，由徐洵平3人與其指定之人佔60％股權

    ，莊鴻銘與其指定之人佔40％股權，第9條後段約定於股權移

    轉登記完成後1個月内改選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董事等語，可

    認雙方係約定徐洵平3人向莊鴻銘購買麵包達人等6公司各60

    ％股權，再另行成立新公司，仍由徐洵平3人持有60％股權，

    並以該新公司為主要營運公司。又依第2條後段約定莊鴻銘

    應保證各個標的公司之重要財產包括パン達人品牌、商標、技

    術等，自簽約日起至股權移轉並改選董事止，不得移轉、設

    定負擔、拋棄，第9條約定莊鴻銘應於101年4月1日前將麵包

    達人等6公司及各分店之品牌、行銷、代言、公關、開店展

    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市規劃交接予徐洵平3

    人，第16條約定財務交接日為101年4月1日，此後簽立之合

    約應付款及所有收入均歸新經營團隊收付等語，亦可認徐洵

    平3人除購買股權外，並同時取得胖達人之實際經營權。又

    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伊與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

    辦胖達人後，每家店都設一個公司，徐洵平3人向伊購買股

    權後，另成立生技公司，合併所有分店公司，整合在一起經

    營等語（偵一卷第4反頁），參以生技公司於101年4月26日

    設立時，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蔡昆成擔任副董事長、吳宇

    皓擔任監察人，徐洵平擔任董事（原審卷一第87-88頁設立

    登記表），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後亦陸續停業，及生技公司

    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開幕後至設

    立前之交易（本院卷二第51頁退費公告）等各情，堪認莊鴻

    銘與徐洵平3人係為整合麵包達人等6公司，始設立生技公司

    承受該等公司所有品牌、商標、技術，以及與品牌相關行銷

    、代言、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

    市規劃等營業，並持續營運，同時據以展店擴張營業，顯已

    由生技公司概括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營業，包該等公司

    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故生技公司所承受之範圍自應包括

    麵包達人等6公司與消費者間衍生之權利義務，自應承受其

    設立前（即101年4月25日以前）麵包達人等6公司對消費者

    應負之賠償責任。生技公司抗辯合作契約未約定由其承受麵

    包達人等6公司對附表三消費者之債權債務云云，洵無可信

    。

　⒋綜上，消基會請求生技公司賠償財產上損害85萬0313元、非財產上損害86萬4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71萬4313元，合計342萬8626元部分為有理由。

㈡、莊鴻銘、徐洵平部分：

　  按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其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3條第2項所明定。查莊鴻銘自101年4月26日生技公司設立時起即擔任董事長，102年8月19日辭任董事長、各分店經理人，並於102年10月4日辭去董事職務；徐洵平則自101年4月26日起擔任董事，102年8月19日改任董事長，任職董事、董事長，二人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稱公司負責人，且握有生技公司之經營權，為實際負責人。則其等於擔任董事（包括董事長）期間，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並添加商業酵母縮短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違反消保法第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真實之規定，致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損害，莊鴻銘應就102年10月4日辭任董事前（即附表三(A)、(B)期間）、徐洵平應就101年4月26日擔任董事後（即附表三(B)、(C)期間）之消費，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爰依莊鴻銘、徐洵平之參與情形認定應否負責（連帶方式、金額詳如附表四）。據此，生技公司應賠償之消費者共864人，應賠償金額共342萬8626元，其中附表三編號170、435、498、966、967、968等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並未再消費，徐洵平就該6人之損害，無連帶負責之必要，至其餘101年4月25日前消費之消費者858人（即864人-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仍有持續消費，故徐洵平就該858人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另102年10月4日後消費（即附表三(C)期間）之消費者僅有2名（即附表三編號380、603），於102年10月3日前均有消費，莊鴻銘就其等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從而，消基會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即附表四編號(A)），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即附表四編號(B)），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即附表四編號(A)）部分，應屬有據。

㈢、徐熙娣部分：

　⒈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

    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

    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所謂薦證廣告，依公平會101年3月

    3日修正之規範說明第2條規定，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

    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

    ；所謂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

    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其

    可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者（本院卷

    一第309頁）。而所謂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

    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

    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

    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定有明文，故凡透

    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之，不以另行製播文字或影音為必

    要。至規範說明僅為公平會制定作為該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

    考，同時供廣告主、廣告薦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

    得所依循，並非僅得依該規範說明解釋薦證廣告之定義，縱

    公平會為因應於網路平台發表之薦證行為類型，於102年1月

    7日在規範說明第2條關於薦證廣告之定義文末增列「或對外

    發表之表示」，亦不因此影響本院前開認定。是徐熙娣抗辯

    薦證廣告係以另行製播為要件，自屬無稽。

　⒉查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曾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先後出席胖達人手感烘焙店臺中公益店、高雄店之開幕造勢活動之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3頁至反頁，本院卷一第518頁），並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網路相關影音檔並製成勘驗筆錄可稽（偵卷一第26-27頁），且依原審勘驗徐熙娣出席臺中公益店開幕造勢活動錄影光碟之結果，徐熙娣於該次公開活動確有向在場觀眾稱：「希望你們今天可以買到『黑眼豆豆』，因為那個是我本人最喜歡吃的一款麵包，非常的好吃。」、「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亦有原審105年10月27日筆錄可佐（原審卷一第45頁及卷三第60反頁至第61頁），固堪認定。惟依莊鴻銘於詐欺案案件偵查中陳稱：許雅鈞僅為投資者，並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營運，許雅鈞、徐熙娣應不知道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等語（偵一卷第8頁），可知徐熙娣雖為生技公司股東許雅鈞之配偶，但許雅鈞並非實際經營生技公司之人，且徐熙娣、許雅鈞均非專業烘焙者，自難僅憑許雅鈞之股東身分，即認徐熙娣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之情。況徐熙娣出席開幕活動時，並未提及胖達人之產品無添加人工香料或化學合成物質等節；而所稱黑眼豆豆非常好吃，固係在反映其對該麵包之意見，但僅屬其個人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可言；至其稱「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已強調係依胖達人所宣傳「以天然酵母製作麵包」之內容而衍生之意見，且生技公司稱胖達人之麵包產品係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並無不實，既如前述，亦難認徐熙娣前開陳述有虛偽不實或有引發大眾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虞。從而，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由。

㈣、末查消基會於103年4月25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該民事起訴

    狀繕本於同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同年5月19日

    送達莊鴻銘（見原審卷一第48-1、48-2、69頁送達證書），

    是消基會於上訴後請求自103年5月20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自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及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生技公司給付342萬8626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本息，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本息，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即如附表一），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賠償部分，為無理由，亦應駁回。原審就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5512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本息部分，及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8626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⑶）本息部分，自有未合，生技公司、莊鴻銘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然就其中命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3萬8794元部分為訴外裁判〈參附表四註〉，此部分於廢棄後無庸另駁回消基會之訴）。又原審就前開消基會請求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應准許部分（即附表一編號⑵+⑶本息部分），僅判命徐洵平連帶給付45萬元本息，而駁回其餘應准許部分（即3,330,542-450,000=2,880,542元），自有未洽，消基會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至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除確定部分外）為消基會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消基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洵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則無違誤，生技公司、徐洵平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消基會與徐洵平就消基會請求應准許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本院經逐一審酌兩造歷審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均認與前開論斷結果無礙，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消基會、生技公司、莊鴻銘之上訴均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徐洵平之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385條第1項、第39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內容 (1)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9萬808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32萬7428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11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主  文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給付

新臺幣貳拾參萬捌仟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前項裁定，附記於判決原本及正

    本，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

二、查本院前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但如對本件判決已合法上訴，則本裁

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消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黃怡騰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律師 
              吳榮達律師
              陳智義律師
              陳雅萍律師
              徐則鈺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徐洵平即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濬理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莊鴻銘
被 上訴 人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消字第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一部、全部上訴，本院於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及主文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⑶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㈢駁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㈣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新臺幣壹拾壹萬零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開廢棄㈢部分，徐洵平應再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其中新臺幣參佰參拾貳萬柒仟肆佰貳拾捌元本息部分與莊鴻銘、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新臺幣參仟壹佰壹拾肆元本息部分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
四、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五、徐洵平之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如以新臺幣玖拾陸萬元為徐洵平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徐洵平如以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立芬，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黃怡騰，並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法人登記證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385-386、38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例參照）。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莊鴻銘（下稱莊鴻銘）應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474萬元本息（即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僅生技公司提起上訴，核其上訴理由乃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經本院審酌後已認其有理由（詳後述），是依前揭說明，生技公司上訴之效力自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莊鴻銘，合先敘明。
三、按消基會提起上訴時聲明請求生技公司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徐洵平（下稱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2521萬5608元本息，嗣以計算錯誤為由更正上訴聲明為請求2502萬3608元（本院卷一第460、515頁），非屬減縮聲明，附予敘明。
四、莊鴻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消基會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消基會主張：
㈠、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威利達人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下稱麵包達人等6公司，包括5家公司、1家中央工廠）之實際負責人，自民國99年間起開始經營店面招牌為「胖達人手感烘焙店」（下稱胖達人）之麵包店，嗣於101年3月13日與徐洵平及訴外人許慶祥、許馨云簽訂股權買賣暨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載明另行設立新公司以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繼而於101年4月26日與徐洵平共同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並繼續經營胖達人及開設多家分店，102年8月19日改由徐洵平擔任董事長。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及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以縮短麵團發酵時間之商業酵母，竟於生技公司之網頁、各分店海報，及媒體廣告，宣稱店內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天然酵母，麵包從發酵到烘焙需時9天（下稱九天製程），標榜產品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均屬純天然，塑造其產品之健康形象，使胖達人之人氣急速攀升，一時蔚為風潮。嗣香港部落客Keith於102年8月17日發文質疑生技公司之麵包有含人工香料（下稱人工香料事件），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調查後，發現該公司如附表二所示產品（下稱系爭產品），確有部分麵包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製作（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詳如附表二所載，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品項產品均可推認亦有使用），且生技公司無法提出使用天然香料、天然酵母及九天製程之品管紀錄，因認該公司廣告不實，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103年2月5日修正前名稱為「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予以裁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亦就莊鴻銘以不實資訊造成消費者誤信而購買系爭產品之行為涉犯詐欺取財罪進行偵辦〈即該署102年度偵字第17227號（下稱偵字卷），下稱詐欺案件〉，經莊鴻銘於偵查中坦承犯行，而獲得緩起訴處分確定（下稱緩起訴處分），可認系爭產品存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等足以減少價值、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並致附表三所列之消費者（下稱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支出價金之金錢損失。又附表三消費者向胖達人購買系爭產品（每位消費者購買日期、品項之明細如原判決附件貳，購買金額之明細如原審卷一第264頁至第281反頁「胖達人團體訴訟消費者資料總表」），價金合計111萬6402元（下稱系爭價金）。伊已繼受附表三消費者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消費事件之全部權利，爰⑴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附表三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之各筆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259條第1款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如認不得解除契約，則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請求減少全部價金，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之。又⑵生技公司以不實廣告詐騙附表三消費者，伊亦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系爭價金。再⑶附表三消費者除因食用需求而購買系爭產品外，尚有「食用健康無負擔之物」之履行利益，系爭產品存有系爭瑕疵，為不完全給付，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請求生技公司賠償價金之損害。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再生技公司以不實廣告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意思決定自由，伊得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⑵依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或⑶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按每人2萬元計算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120萬元（2萬元/人×1060人），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另⑴依修正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及⑵食安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計334萬9206元。以上共計請求生技公司應給付2566萬5608元。
㈡、又依合作契約約定載明設立生技公司之目的係為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且生技公司設立後確已承接所有胖達人店面、設備及人員，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實際上已繼受胖達人一切權利義務，應就麵包達人等6公司經營胖達人期間應負之契約及賠償責任與莊鴻銘連帶負責。又莊鴻銘、徐洵平先後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就損害賠償部分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另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出席胖達人台中公益店、高雄店開幕造勢活動時，強調系爭產品係「全天然」、「無添加人工香精」，屬以廣告方式反映其對商品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而其配偶即訴外人許雅鈞為生技公司之股東，徐熙娣應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具有系爭瑕疵，竟為薦證引人陷於錯誤，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應依104年2月4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
㈢、消基會於原審聲明：⒈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第⒈項、第⒉項任一人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⒈莊鴻銘應給付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5日以前之消費）。⒉生技公司及莊鴻銘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74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6日至102年8月18日期間之消費）。⒊生技公司及徐洵平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5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即102年8月19日以後之消費）。並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消基會其餘之訴。消基會、生技公司及徐洵平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莊鴻銘則為生技公司上訴效力所及。另消基會之起訴狀繕本於103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消基會就其二人之利息敗訴部分（即103年5月6日至103年5月19日）未聲明不服，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消基會於本院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其後開第⒉至⒌項之訴部分廢棄。⒉生技公司、徐洵平應與莊鴻銘連帶給付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生技公司、莊鴻銘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073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生技公司、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502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⒍上開第⒉至⒌項所命給付部分，其中任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之義務。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之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則以：酵母菌為天然存於自然界之真菌類生物體，無法以人工化學合成或製造，應無天然或人工之區分，縱有部分產品未使用生技公司自製之葡萄種酵母，而係加入以單一酵母菌株大量繁衍銷售之非自製酵母，仍屬自然界產物，生技公司以「天然酵母」為宣傳並無不當，衛生局亦未就生技公司使用商業酵母為裁處，消基會自行定義商業酵母，主張非屬天然，並非事實；又生技公司使用之香料均向訴外人孝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下稱孝青公司）購買，伊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非屬天然萃取；至九天製程與系爭產品品質無關，並無品質保證之意思。又附表三消費者未授權消基會得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減少價金或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消基會不得解約、減價、撤銷並請求返還價金；縱認消基會得代為行使前開權利，因系爭產品已被食用完畢，客觀上無從返還，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顯失公平，應認不得解約；如認消基會得合法解約或撤銷，伊亦得以生技公司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償還系爭產品價額之債權，為抵銷抗辯；另系爭產品並無瑕疵，亦無不完全給付。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依其等之自由意志選購產品，消基會迄未證明其等受有何種損害及因果關係，或生技公司有何故意過失，自無構成侵權行為可言；至食安法第56條係於103年2月5日始公布施行，不能溯及適用，消基會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另徐洵平雖於101年4月26日以訴外人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因公司）之法人代表身分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惟生技公司產品之生產研發等業務均由莊鴻銘負責，徐洵平無烘焙背景，亦未參與麵包生產製程，僅處理公司財會、上市規劃等業務，其執行職務並無任何違反法令之行為，且其於102年8月19日始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長，亦無就生技公司先前行為負責之必要。又消保法第51條係於104年6月17日始公布施行，不得溯及適用，消基會亦不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縱認得為請求，消基會一律按每人2萬元之3倍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茲為抗辯，並均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消基會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徐熙娣則以：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係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下稱規範說明）所制定，而101年3月3日發布之規範說明所稱薦證廣告係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伊為生技公司站台當日僅重述店面標語、文宣，並未製播成廣告，未到場之民眾無從得知內容，自非薦證廣告；且伊於開幕活動之發言，並未引人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之虞。又伊不具烘焙專業，復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經營，雖伊配偶許雅鈞為生技公司股東，亦無從知悉系爭產品有系爭瑕疵。縱認伊應負廣告薦證者之責，伊行為時公平法第31條並未將非財產上損害納入賠償範圍，且消基會不得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生技公司為請求，自不得依公平法第31條請求伊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況消基會不分損害情節，一律按每人2萬元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查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經營胖達人麵包店，其於101年3月13日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60％股權出售予徐洵平、許慶祥、許馨云，並簽訂合作契約書，渠等繼而依約於101年4月26日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徐洵平擔任董事，嗣徐洵平於102年8月19日以基因公司法人代表之身分，改任生技公司董事長，麵包達人等6公司則於102年至103年期間先後停業，並於103年至107年間陸續遭廢止，生技公司亦於108年5月20日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選任徐洵平為清算人，同年5月21日為解散登記等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2反頁，本院卷二第212頁），並有合作契約書、設立及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臺北市政府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等可稽（原審卷一第85-88頁及卷六第215-221頁，本院卷一第427-431、481-504頁及卷二第215-238頁）。另系爭產品之產品名稱、售價，及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有無配方表等均如原判決附件壹、問題商品「產品名稱、配方內容」一覽表所載（另整理如附表二）；附表三消費者確有如原判決附件貳、「消費者姓名、發票號碼（含本院〈指原審〉勘驗所用流水編號）、發票日期、是否不予採認（含理由註記）、有無問題產品一覽表」所列購買日期、品項等交易情形（除註記發票為影本、不完整，及貴賓卡、櫻花卡之交易以外）等情，為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2-363頁），並有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可稽，及經原審勘驗發票無誤（見原審卷五第501-504、517-519、529-531頁及卷六第69-70、79、151-154頁言詞辯論筆錄，請求讓與書、發票、貴賓卡等均另立案卷，下稱發票卷），均堪認定。
五、消基會主張生技公司宣稱其產品使用天然酵母，不加防腐劑、改良劑，無添加人工香料，均屬純天然，系爭產品卻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而有減少價值及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得依解約、減價或撤銷後之法律關係，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及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系爭價金之損害，並擇一請求；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擇一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依消保法第51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莊鴻銘、徐洵平並應分別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及徐熙娣為系爭產品廣告薦證者，應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規定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生技公司部分：
　⒈按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2年以上，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50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53條不作為訴訟。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20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保法第49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消費者保護團體依消保法得提起之訴訟類型，僅限第50條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及第53條之不作為訴訟，且其依第50條規定提起訴訟時，乃本於所受讓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為請求，並非繼受消費者之契約地位，故關於解除權、撤銷權、減少價金等足以變動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形成權，仍限於消費者本身始可行使，無由消費者保護團體代其行使之餘地。查依消基會所提附表三消費者之請求讓與書記載「謹將本人全部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懲罰性賠償金）讓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便提起團體訴訟。」等語（原審卷五第505頁，其餘詳各發票卷），僅載明讓與其等對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未包括契約上地位，消基會自無代附表三消費者解約、減價或撤銷之權，其依民法第359條前段、第259條第1款、第179條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或減少價金，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而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均屬無據。
　⒉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容，消保法第22條定有明文，是以此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約，雖無廣告內容記載，消費者如因信賴該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營者簽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應及於該廣告內容（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茲查：
　⑴胖達人官網登載：「本店採用天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正是因為這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的過程，才讓我們每一個麵包與眾不同。」等語，店內張貼之公告載明：「本店採用天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及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亦於網路、各分店發布、張貼聲明稿記載：「我們是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香精）」、「完全不添加『改良劑』、『防腐劑』，更不添加『化學製造的人工香精』」等語各情，有網頁列印資料、公告、聲明稿可證（本院卷二第21-29頁）；另生技公司之宣傳單及104人力銀行網站刊登之公司簡介，均載明「產品中無添加防腐劑、人工香精及奶油」等情，亦有宣傳單影本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可佐（原審卷五第477頁，他卷三第1頁）。又莊鴻銘前於102年5月7日接受MONEY雜誌記者即證人許瀞文專訪，經許瀞文依採訪內容撰文刊登於102年7月份第70期，有該期雜誌影本，及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採訪錄音檔，認該報導之內容與專訪內容相符，並製成勘驗筆錄可證（原審卷五第469-475頁及卷六第13-46頁）。依前開報導末頁標題為「天然酵母是怎樣做成的？」之報導記載：「製成天然酵母的方法有很多種，蘋果、葡萄乾都可以，パン達人（即胖達人）選用美國加州進口的葡萄乾，加入糖、水，在常溫下自然發酵。葡萄乾發酵需要7天才能收成，到第7天，再把葡萄濾乾，取第1道原液。這也是釀酒的第1道初胚。第8天和麵團結合，做成麵包的基底放置1天，到第9天後，才能做成麵包，也因為9天釀造才能有1天的麵包，能製成的天然酵母麵團有限，所以每一種口味才會限量生產。」，標題為「你們的麵包特別香，有加香料嗎？」之報導記載：「市面上看到的茶飲料、罐裝咖啡都有添加香料，香料有分化工合成及天然萃取，就算化工合成，也在規定範圍。パン達人採用的是天然萃取香料。…」（原審卷五第475頁），且莊鴻銘於接受專訪時確有表示：「這每一個都放香料（指市售飲料），所以我們已經被香料給埋沒了，但香料有分化學合成跟天然粹取，是不是這樣子？一般的話，1公斤的香料如果是2、300塊的，那個都是合成，但是那個也是在食用級的標準裡面，但是我們是用粹取，粹取的一罐香料1公斤要1000多塊台幣…」、「（問：在你們還沒有喊出天然酵母之前，其他的麵包店怎麼做，不是用天然酵母嗎？）他用一般用的酵母菌啊，工業用的，乾酵母，但是那也是天然酵母做的，但是它是有經過提煉之後壓榨的。（問：像台南馬可先生？）他打的是五毅雜糧麵包，他那個是用酵母做的，不是自釀的。（問：所以差異在自己有沒有花時間自釀酵母？）對，他做一塊麵包大概4小時就能做好，我做一塊麵包要9天…。」等語（原審卷六第18、35頁）；莊鴻銘並於102年8月10日接受非凡電視台真善美節目專訪，除開放記者五股中央工廠之天然酵母培菌室，展示其內桶裝葡萄菌水，並由記者說明「每八天才養成的天然酵母，讓店裡麵包價格是一般麵包店的一倍，除了用天然酵母做出差異化，讓麵糰有酒香外，另一個賣點是手工，訓練師傅用手感覺麵包的生命。」等語，亦經檢察事務官勘驗該日節目錄影光碟，並製有勘驗筆錄可參（偵四卷第8頁至第16反頁），堪認生技公司確有透過使莊鴻銘接受媒體專訪，或於網路、廣告文宣對外宣稱，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而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自應交付使用天然食材製造之香料，且無添加人工香料、化學合成物質，並使用自行飼養之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造之產品，始符契約本旨。
　⑵關於系爭產品是否符合所稱品質部分：
　①依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說明：「二、經查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Almeaittee)對香料之分類可分為兩類，即人工合成物質(Synthetic flavouring substances)及天然(Natural flavouring substances)。依其定義，天然香料物質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之香氣成分。故香料產品是否為天然香料，仍應視其原料來源、加工流程及確實成分等綜合判定。三、…所詢之14種香料產品，如額外添加人工香料、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香料。」（本院卷二第153頁）。準此，香料依原料來源、加工流程、確實成分之不同，可分為人工合成及天然二種，天然香料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人工合成香料則係指以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製成，或於天然香料中額外添加人工香料或前開食品添加物（下稱人工香料）。然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已坦承：胖達人為伊與訴外人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辦，從99年12月間開幕到102年8月間，均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其中9成係向孝青公司進貨，於製作麵包時加入提味，另扣案荷麥咖啡香料係向訴外人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麥公司）購買，用於製作咖啡麵包，咖啡香料上確有標示含有食用色素、乙醇、防腐劑，但這是食品級的香料，可以用於麵包。完全萃取的香料才能叫天然，會在產品的包裝上標示「天然」，如果有經過人工調和，就是合成，只會寫某某香料等語（偵卷一第5-6頁）；孝青公司之總經理即證人閻尚斌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證稱：伊為孝青公司實際負責人，胖達人自99年12月起即分別以蔡昆成、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有限公司之名義向孝青公司購買香料，孝青公司沒有販售天然香料，因為價格太貴，所販售之香料品名、品號均有標示於包裝，並放在衛福部網站，亦有交付香料之規格表予胖達人等語（本院卷二第43-47頁）。參以生技公司因於網路刊登聲明稿，強調胖達人「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及「更不添加使用化學製造的人工香料」等內容，經衛生局於102年8月23日前往胖達人敦南店、忠孝店及五股中央工廠，均發現有使用人工香料，遭衛生局認定生技公司前開聲明內容涉及易生誤解、廣告不實詞句，違反食安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於102年8月26日對之裁處罰鍰18萬元等情，有該局裁處書、查驗工作報告表可稽（原審卷一第35-36頁，他卷一第112-118頁）；及莊鴻銘因坦承詐欺犯行，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系爭產品部分未使用自製天然酵母，且有部分使用人工香料，卻對外宣稱均使用「天然酵母」、「天然萃取香料」、「天然素材」、「絕無人工香精」等語，使消費者誤認胖達人之麵包均使用店內自行培養之葡萄種天然酵母發酵，均為天然素材，且無添加人工香料，而購買胖達人之店內產品，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而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情，有緩起訴處分書可佐（原審卷二第59-65頁），且經原審調取該案卷及電子卷證核閱無訛（相關資料另行列印存卷）。再酌以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及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二所列香料使用情形，確有多項產品使用人工香料之情，堪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人工香料製作胖達人店內之麵包、餅乾等相關產品，而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係使用「天然萃取香料」、「絕無人工香精」、「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不符。
　②又依前開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說明：「三、案內詢及之三件酵母產品，如原料確實使用酵母菌，因酵母菌係為天然存在於自然界之微生物，故宣稱為『天然酵母』，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惟產品如額外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酵母粉』。四、麵包產品如確實使用酵母菌發酵製作，則該麵包產品宣稱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又依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副所長即鑑定證人施清河於詐欺案件偵查中證稱：衛福部並未明確定義天然酵母，但依國際文獻，「天然酵母」是將自然界的微生物培養成適合製作麵包的菌種，一般取自附著在毅物、果實、植的花或莱子上的野生酵母，也混雜著醋酸菌、乳酸菌、麴黴或其他微生物，又稱為「複合酵母」，是一種真菌、生物體，沒有以化學方式合成的酵母，也沒有「非天然酵母」這種說法。用單一菌種酵母培養出來經過濃縮、壓榨形成塊狀，商業名稱叫「新鮮酵母」或「濕酵母」，添加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濃縮後的酵母經過浮動床乾燥，即成為粉狀的「乾酵母」，活性進入休眠期，復水後才活化，故在乾酵母中加入乳化劑吸水使酵母活化，進行發酵的作用。另因麵包之糖份會抑制酵母的發酵，故會加入高糖或低糖酵母等語（本院卷一第505-509頁，偵卷二第23-25頁）。依上可知，酵母菌係存在於自然界之真菌，屬微生物，本無天然或非天然之別，一般稱「天然酵母」係指混雜多類菌種者之複合酵母，「商業酵母」則指以單一菌種培養出來之乾、濕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然均屬酵母菌，則麵包產品無論使用「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發酵製作，固均可稱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然查依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及附表二所列酵母使用情形觀之，有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鬆餅因無發酵必要而未使用酵母菌外，其餘均以自製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製作，可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酵母菌製作麵包，惟其於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外，或於自製天然酵母中加入乾、溼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等商業酵母，或僅使用商業酵母，並非單純使用自製酵母製作，且生技公司於衛生局查察時，亦無法提出從製作到發酵連續9天之品管紀錄（見原審卷一第35-36頁裁處書），顯與其宣傳所稱「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及此項製程「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等語，仍屬不符。況生技公司使用之「伯爵牌速發乾酵母」有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其中乳化劑係從棕櫚油經酯化之化學步驟取得，並非天然之情，有製造廠商德麥公司102年9月2日函及檢附之產品規格表可證（偵卷二第15-20頁），亦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不含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之語不符，仍難認合於依約所應提供之產品品質或內容。
　③至除已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可知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非均使用自製酵母外，附表三消費者就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產品部分，雖未能舉證亦有前開情形。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尋繹89年2月9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增設但書規定，乃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尤以職業災害、公害、商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訴訟等事件之處理，如嚴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所定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以受訴法院就某訴訟事件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進行評價，於確認、斟酌其所具有之危險領域理論、武器平等原則、誠信原則或蓋然性理論等應考慮之因素後，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分配之舉證責任歸屬，於某造當事人乃屬不可期待者，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予以調整。易言之，受訴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論為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衡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大小輕重，接近待證事項證據之程度、舉證之難易、蓋然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俾符上揭但書規定之旨趣，實現公正裁判之目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坊間販售之麵包、餅乾等相關製品之配方多屬商業機密，僅製作者或販售者始能掌握相關資訊，關於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是否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之證據顯然偏在一方，非一般消費者所能知悉，亦難以蒐證，生技公司、徐洵平甚至表明產品均由莊鴻銘負責，不清楚有無配方表等語（本院卷一第364頁），倘仍要求附表三消費者就此事項，依傳統舉證責任程度為證明，顯違事理之平，自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而依前述，附表二所列有扣得配方表之71項產品中，除編號4鬆餅外，其餘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使用人工香料之比例高達56％（40項/71項），未使用商業酵母之產品則僅有編號4鬆餅一項，且係因該產品本無使用酵母菌之必要，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使用含乳化劑、抗氧化劑之商業酵母加速發酵，而未經九天製程之蓋然性甚高，應認消基會就此部分事實已盡其舉證責任，則生技公司、徐洵平就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事實，既未能提出反證，自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且未經九天製程。
　⑶綜上，生技公司對外宣稱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且自行飼養天然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等內容，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消費者信賴胖達人店內之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且麵包均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所製作，每日限量，與坊間麵包店之產品不同，具有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爭相前往各分店消費，應可推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基於此項信賴，為食用生技公司所宣稱「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始購買系爭產品。然系爭產品竟使用人工香料，含有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防腐劑等化學合成物質，並加入商業酵母加速製程，非經九天製程，顯未具備前開宣稱應有之品質，與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未符，構成重大瑕疵，自屬不完全給付，且可歸責生技公司，然系爭產品業經食用完畢，亦無從補正，是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⑷生技公司及徐洵平雖抗辯：因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然依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徐洵平及生技公司總經理即訴外人徐志鴻均知道胖達人之麵包有使用人工香料，他們有到店裡試吃，也會去後場看師傅的製作過程，香料瓶都放在開放的地方可以看到；天然的香料非常貴，1公斤4000元到1萬元，視風味而定，所以用天然香料做麵包很少見等語（偵卷一第5、7頁）。生技公司副董事長即證人吳宇皓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陳稱：香料放在內場廚房一進去就可以看到的地方，開新店時徐洵平、徐志鴻會去巡店，應該知道有用人工香料等語（偵卷二第15頁）。參以孝青公司檢送臺北地檢署之香料規格表，確有包括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等成分，且載明係「食用人工香料」（原審卷五第81-89頁，偵卷三第118-131頁），且詐欺案件扣案罐裝香料外包裝均有標示前開香料成分，亦有照片可稽〈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他字第8025號卷（下稱他卷）第59-61頁，偵卷一第110-117頁〉，可知無論依香料之規格表或外包裝，任何人一望即知所使用之香料為有添加乳化劑或食用色素合成之人工香料。則莊鴻銘、徐洵平為生技公司之董事（長）、徐志鴻為生技公司之總經理，均為生技公司之經營者，且於經營期間有到產品製作現場試吃、查看，自無不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之情；況人工香料與天然萃取香料之價格相差甚鉅，生技公司之經營者或相關人員均可輕易自相關支出之財務報表知悉，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顯無可信。
　⒊賠償範圍部分：
　⑴財產上損害：
    再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消費者因生技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提出不含人工香料、未使用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產品，自致購買之消費者受有損害，惟就所受損害額依社會通念及一般客觀之事實，欲確實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且兩造就此自承無法再提出證據為佐（本院卷二第210頁）。是本院審酌胖達人之麵包自始即以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為宣傳，以區隔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可見「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乃消費者購買系爭產品之主要原因或目的，然生技公司所出售之系爭產品未符合此項重要品質，構成重大瑕疵，足認消費者已因生技公司未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之行為致不能實現債權內容，所受損害自相當於其為實現債權而支付之價金；再酌以生技公司因人工香料事件，自102年10月1日起即接受消費者之全額退費，並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券等情，有生技公司102年12月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之消費爭議賠償統計表可稽（偵四卷第23頁），認附表三消費者所受損害即為所支付之價金，是消基會依上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全部價金，應屬有據。依此，附表三消費者有提出發票原本者，均得依發票金額請求，其中附表三編號250周慧卿發票原本雖不完整（發票卷三第128頁），但仍可辨識係向生技公司分別購買檸檬杜蘭朵、瑞士巧克力及德國法羅朗等產品，可認有支出價金購買之事實，仍應准許。又發票影本、照片為私文書，已為被上訴人否認真正，而消費者因購買產品而取得發票，無不能提出之困難，仍應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先證明發票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故附表三消費者中有65人僅提出發票影本或照片（以灰色標示），未提出發票原本，無法證明各該消費者確有支出價金購買產品之事實，即難認各該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就此部分有買賣契約存在，均應剔除。另貴賓卡、櫻花卡分別係消費滿500元或1000元由生技公司所贈送，日後憑卡消費可享9折優惠，有網頁資料可佐（原審卷三第127頁），可認持卡人必先有消費，故仍應提出發票原本為證，以免有重複請求之情形。然附表三消費者中有134人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其中編號263僅有貴賓卡影本，均以灰色標示），未能提出發票原本，無從據此認定為本人消費，亦應剔除（完全未提出發票原本與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者有3人重複，故合計為65+134-3=196人）。從而，扣除消基會於原審勘驗發票時捨棄部分（列載於附表三「貴賓卡/發票影本」欄，見原審卷五第501、518頁言詞辯論筆錄），及前開應予剔除部分，其得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消費者人數共864人（即1060人-196人），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85萬0313元（各筆金額如附表三「本院認定」之「總計」欄所列）。
　⑵非財產上損害：
　　復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民法第195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之1亦有明定。查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且有加入商業酵母縮短發酵時間，未經九天製程製作，卻對外宣稱其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致附表三消費者（以下僅指本院准許部分之消費者）誤信，進而購買系爭產品，顯已影響其等購買與否之決定，自屬侵害其等之意思決定自由，是消基會依上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亦屬有據。又經檢視詐欺案卷內孝青公司所販售人工香料之產品規格表、香料許可證、檢驗報告等資料（他卷二第5-49頁），並無違法，固難認定該公司提供之人工香料非屬合法，或經食用後於人體健康有立即之危害。然依消基會所提網路文章敘述：「為了滿足國人愛吃香酥軟Ｑ之麵包，一塊麵包甚至可能含有十多種以上合法之人工添加物，雖然合法但不代表完全無害」（原審卷四第276頁），可知坊間麵包店販售之麵包含有人工添加物已屬常態，此亦為胖達人以不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並採九天製程為標榜，能在短期內吸引大量消費者搶購之原因，可認附表三消費者食用含有人工添加物之系爭產品，確有致其等心理上產生受騙、不健康之嫌惡感，惟審酌附表三消費者支出之金額約數百元至千元不等，數額非鉅，消費時間僅1年多（集中於101年至102年期間），亦非甚長等情狀，認以每人1000元為適當。又因各消費者所受意思決定自由之侵害，係於購買麵包時即發生，自不因該次消費金額多寡而有異，自無須按個案情節逐一審酌；另消費者固於每次消費均構成一契約行為，並造成受有非財產上損害，然消基會就附表三所示消費者每人均僅請求一次精神慰撫金，自無不可，併予敘明。是消基會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金額合計為86萬4000元（1000元×864人）。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前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請求，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⑶懲罰性賠償金：
　　復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104年06月17日修正前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消基會依消保法第50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前開修正前同法第51條規定請求，自屬有據。雖該條修正後將損害額提高為5倍，並增列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類型，仍無礙本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得溯及適用云云，洵屬無稽。又上開規定乃立法者為促進並提昇全體國民生活之安全與品質，以維護國民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權衡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權益保護與衝突，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者為獲利而為侵害之立法目的，乃使企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為以該損害額為基礎之懲罰性賠償，以收嚇阻或制裁不肖企業之效果，形成以系爭規定訂定懲罰性賠償制度之立法政策。該條所稱之「損害額」，應包括財產上損害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數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大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產品之配方、成分及製程均由生技公司掌握，其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未經九天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完全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人格法益，屬故意行為，消基會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本院審酌系爭產品之定價於麵包市場已屬高價，有101年6月5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可參（本院卷一第376頁），生技公司為獲取較高利潤，竟故意為不實廣告，欺瞞消費者，固無可取；然系爭產品雖欠缺生技公司宣稱之品質或獨特性，但使用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均屬合法可添加之物，且依消基會所提網路報導所載，長庚醫院腎臟科醫師亦稱「如果一天只是偶爾一餐以麵包充飢，真的不必過於緊張，因為單單一餐麵包的人工香精含量極低，不致造成健康影響」等語（原審卷一第37-38頁），顯見食用系爭產品對人體亦無明顯、立即之危害；及生技公司於事發後迄同年11月30日為止，已對5萬7594名消費者為全額退費計5434萬5690元，對11萬1043名消費者為商品賠償計3456萬8498元，並對22萬3293名消費者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券計1294萬5412元，合計金額已高達1億0185萬9600元等情（見偵四卷第23頁前開賠償統計表）等生技公司為獲利所為故意侵害程度、於事發後已賠償消費者逾1億元，以及本事件對消費者造成之侵害及影響等各情，認以損害額之1倍計算懲罰性賠償金，應屬適當。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前開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其另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是消基會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為171萬4313元〈（850,313元＋864,000元）×1倍=1,714,313元〉。
　⑷另按營業之概括承受其資產及負債，係指就他人之營業上之財產，包括資產（如存貨、債權、營業生財、商號信譽）以及營業上之債務，概括承受之意。換言之，以營業為目的組成營業財產之集團，移轉於承擔人，營業之概括承受為多數之債權或債務，包括讓與人之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生技公司雖於101年4月26日始設立，惟依莊鴻銘與徐洵平、許慶祥、許馨云（下稱徐洵平3人）於101年3月13日簽訂之合作契約觀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其中第1條約定由莊鴻銘將其麵包達人等6公司（契約用語為「標的公司」）之股份出售予徐洵平3人，第2條約定莊鴻銘負有使徐洵平3人取得麵包達人等6公司股權各60％之義務，第4條約定應另行設立新公司進行相關事業開展，由徐洵平3人與其指定之人佔60％股權，莊鴻銘與其指定之人佔40％股權，第9條後段約定於股權移轉登記完成後1個月内改選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董事等語，可認雙方係約定徐洵平3人向莊鴻銘購買麵包達人等6公司各60％股權，再另行成立新公司，仍由徐洵平3人持有60％股權，並以該新公司為主要營運公司。又依第2條後段約定莊鴻銘應保證各個標的公司之重要財產包括パン達人品牌、商標、技術等，自簽約日起至股權移轉並改選董事止，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拋棄，第9條約定莊鴻銘應於101年4月1日前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及各分店之品牌、行銷、代言、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市規劃交接予徐洵平3人，第16條約定財務交接日為101年4月1日，此後簽立之合約應付款及所有收入均歸新經營團隊收付等語，亦可認徐洵平3人除購買股權外，並同時取得胖達人之實際經營權。又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伊與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辦胖達人後，每家店都設一個公司，徐洵平3人向伊購買股權後，另成立生技公司，合併所有分店公司，整合在一起經營等語（偵一卷第4反頁），參以生技公司於101年4月26日設立時，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蔡昆成擔任副董事長、吳宇皓擔任監察人，徐洵平擔任董事（原審卷一第87-88頁設立登記表），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後亦陸續停業，及生技公司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本院卷二第51頁退費公告）等各情，堪認莊鴻銘與徐洵平3人係為整合麵包達人等6公司，始設立生技公司承受該等公司所有品牌、商標、技術，以及與品牌相關行銷、代言、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市規劃等營業，並持續營運，同時據以展店擴張營業，顯已由生技公司概括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營業，包該等公司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故生技公司所承受之範圍自應包括麵包達人等6公司與消費者間衍生之權利義務，自應承受其設立前（即101年4月25日以前）麵包達人等6公司對消費者應負之賠償責任。生技公司抗辯合作契約未約定由其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對附表三消費者之債權債務云云，洵無可信。
　⒋綜上，消基會請求生技公司賠償財產上損害85萬0313元、非財產上損害86萬4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71萬4313元，合計342萬8626元部分為有理由。
㈡、莊鴻銘、徐洵平部分：
　  按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其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3條第2項所明定。查莊鴻銘自101年4月26日生技公司設立時起即擔任董事長，102年8月19日辭任董事長、各分店經理人，並於102年10月4日辭去董事職務；徐洵平則自101年4月26日起擔任董事，102年8月19日改任董事長，任職董事、董事長，二人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稱公司負責人，且握有生技公司之經營權，為實際負責人。則其等於擔任董事（包括董事長）期間，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並添加商業酵母縮短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違反消保法第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真實之規定，致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損害，莊鴻銘應就102年10月4日辭任董事前（即附表三(A)、(B)期間）、徐洵平應就101年4月26日擔任董事後（即附表三(B)、(C)期間）之消費，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爰依莊鴻銘、徐洵平之參與情形認定應否負責（連帶方式、金額詳如附表四）。據此，生技公司應賠償之消費者共864人，應賠償金額共342萬8626元，其中附表三編號170、435、498、966、967、968等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並未再消費，徐洵平就該6人之損害，無連帶負責之必要，至其餘101年4月25日前消費之消費者858人（即864人-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仍有持續消費，故徐洵平就該858人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另102年10月4日後消費（即附表三(C)期間）之消費者僅有2名（即附表三編號380、603），於102年10月3日前均有消費，莊鴻銘就其等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從而，消基會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即附表四編號(A)），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即附表四編號(B)），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即附表四編號(A)）部分，應屬有據。
㈢、徐熙娣部分：
　⒈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所謂薦證廣告，依公平會101年3月3日修正之規範說明第2條規定，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所謂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其可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者（本院卷一第309頁）。而所謂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定有明文，故凡透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之，不以另行製播文字或影音為必要。至規範說明僅為公平會制定作為該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同時供廣告主、廣告薦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得所依循，並非僅得依該規範說明解釋薦證廣告之定義，縱公平會為因應於網路平台發表之薦證行為類型，於102年1月7日在規範說明第2條關於薦證廣告之定義文末增列「或對外發表之表示」，亦不因此影響本院前開認定。是徐熙娣抗辯薦證廣告係以另行製播為要件，自屬無稽。
　⒉查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曾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先後出席胖達人手感烘焙店臺中公益店、高雄店之開幕造勢活動之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3頁至反頁，本院卷一第518頁），並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網路相關影音檔並製成勘驗筆錄可稽（偵卷一第26-27頁），且依原審勘驗徐熙娣出席臺中公益店開幕造勢活動錄影光碟之結果，徐熙娣於該次公開活動確有向在場觀眾稱：「希望你們今天可以買到『黑眼豆豆』，因為那個是我本人最喜歡吃的一款麵包，非常的好吃。」、「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亦有原審105年10月27日筆錄可佐（原審卷一第45頁及卷三第60反頁至第61頁），固堪認定。惟依莊鴻銘於詐欺案案件偵查中陳稱：許雅鈞僅為投資者，並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營運，許雅鈞、徐熙娣應不知道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等語（偵一卷第8頁），可知徐熙娣雖為生技公司股東許雅鈞之配偶，但許雅鈞並非實際經營生技公司之人，且徐熙娣、許雅鈞均非專業烘焙者，自難僅憑許雅鈞之股東身分，即認徐熙娣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之情。況徐熙娣出席開幕活動時，並未提及胖達人之產品無添加人工香料或化學合成物質等節；而所稱黑眼豆豆非常好吃，固係在反映其對該麵包之意見，但僅屬其個人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可言；至其稱「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已強調係依胖達人所宣傳「以天然酵母製作麵包」之內容而衍生之意見，且生技公司稱胖達人之麵包產品係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並無不實，既如前述，亦難認徐熙娣前開陳述有虛偽不實或有引發大眾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虞。從而，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由。
㈣、末查消基會於103年4月25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該民事起訴狀繕本於同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同年5月19日送達莊鴻銘（見原審卷一第48-1、48-2、69頁送達證書），是消基會於上訴後請求自103年5月20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及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生技公司給付342萬8626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本息，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本息，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即如附表一），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賠償部分，為無理由，亦應駁回。原審就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5512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本息部分，及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8626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⑶）本息部分，自有未合，生技公司、莊鴻銘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然就其中命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3萬8794元部分為訴外裁判〈參附表四註〉，此部分於廢棄後無庸另駁回消基會之訴）。又原審就前開消基會請求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應准許部分（即附表一編號⑵+⑶本息部分），僅判命徐洵平連帶給付45萬元本息，而駁回其餘應准許部分（即3,330,542-450,000=2,880,542元），自有未洽，消基會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至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除確定部分外）為消基會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消基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洵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則無違誤，生技公司、徐洵平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消基會與徐洵平就消基會請求應准許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本院經逐一審酌兩造歷審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均認與前開論斷結果無礙，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消基會、生技公司、莊鴻銘之上訴均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徐洵平之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385條第1項、第39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內容



		(1)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9萬808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32萬7428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11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主  文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給付新臺幣貳拾參萬捌仟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前項裁定，附記於判決原本及正本，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但如對本件判決已合法上訴，則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消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黃怡騰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律師 

              吳榮達律師

              陳智義律師

              陳雅萍律師

              徐則鈺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徐洵平即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濬理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莊鴻銘

被 上訴 人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消字第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一部、全部上訴，本院於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及主文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超過附表一編號⑴、⑵、⑶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㈢駁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㈣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新臺幣壹拾壹萬零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開廢棄㈢部分，徐洵平應再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其中新臺幣參佰參拾貳萬柒仟肆佰貳拾捌元本息部分與莊鴻銘、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新臺幣參仟壹佰壹拾肆元本息部分與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

四、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五、徐洵平之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如以新臺幣玖拾陸萬元為徐洵平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徐洵平如以新臺幣貳佰捌拾捌萬零伍佰肆拾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雷立芬，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黃怡騰，並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法人登記證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385-386、38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例參照）。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莊鴻銘（下稱莊鴻銘）應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474萬元本息（即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僅生技公司提起上訴，核其上訴理由乃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經本院審酌後已認其有理由（詳後述），是依前揭說明，生技公司上訴之效力自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莊鴻銘，合先敘明。

三、按消基會提起上訴時聲明請求生技公司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徐洵平（下稱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2521萬5608元本息，嗣以計算錯誤為由更正上訴聲明為請求2502萬3608元（本院卷一第460、515頁），非屬減縮聲明，附予敘明。

四、莊鴻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消基會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消基會主張：

㈠、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威利達人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下稱麵包達人等6公司，包括5家公司、1家中央工廠）之實際負責人，自民國99年間起開始經營店面招牌為「胖達人手感烘焙店」（下稱胖達人）之麵包店，嗣於101年3月13日與徐洵平及訴外人許慶祥、許馨云簽訂股權買賣暨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載明另行設立新公司以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繼而於101年4月26日與徐洵平共同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並繼續經營胖達人及開設多家分店，102年8月19日改由徐洵平擔任董事長。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及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以縮短麵團發酵時間之商業酵母，竟於生技公司之網頁、各分店海報，及媒體廣告，宣稱店內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天然酵母，麵包從發酵到烘焙需時9天（下稱九天製程），標榜產品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均屬純天然，塑造其產品之健康形象，使胖達人之人氣急速攀升，一時蔚為風潮。嗣香港部落客Keith於102年8月17日發文質疑生技公司之麵包有含人工香料（下稱人工香料事件），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調查後，發現該公司如附表二所示產品（下稱系爭產品），確有部分麵包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製作（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詳如附表二所載，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品項產品均可推認亦有使用），且生技公司無法提出使用天然香料、天然酵母及九天製程之品管紀錄，因認該公司廣告不實，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103年2月5日修正前名稱為「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予以裁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亦就莊鴻銘以不實資訊造成消費者誤信而購買系爭產品之行為涉犯詐欺取財罪進行偵辦〈即該署102年度偵字第17227號（下稱偵字卷），下稱詐欺案件〉，經莊鴻銘於偵查中坦承犯行，而獲得緩起訴處分確定（下稱緩起訴處分），可認系爭產品存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等足以減少價值、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並致附表三所列之消費者（下稱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支出價金之金錢損失。又附表三消費者向胖達人購買系爭產品（每位消費者購買日期、品項之明細如原判決附件貳，購買金額之明細如原審卷一第264頁至第281反頁「胖達人團體訴訟消費者資料總表」），價金合計111萬6402元（下稱系爭價金）。伊已繼受附表三消費者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消費事件之全部權利，爰⑴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附表三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之各筆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259條第1款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如認不得解除契約，則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請求減少全部價金，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之。又⑵生技公司以不實廣告詐騙附表三消費者，伊亦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示，並依同法第179條請求返還系爭價金。再⑶附表三消費者除因食用需求而購買系爭產品外，尚有「食用健康無負擔之物」之履行利益，系爭產品存有系爭瑕疵，為不完全給付，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請求生技公司賠償價金之損害。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再生技公司以不實廣告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意思決定自由，伊得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⑵依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或⑶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按每人2萬元計算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120萬元（2萬元/人×1060人），以上⑴、⑵、⑶請求擇一有利為判決。另⑴依修正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及⑵食安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計334萬9206元。以上共計請求生技公司應給付2566萬5608元。

㈡、又依合作契約約定載明設立生技公司之目的係為入主麵包達人等6公司，且生技公司設立後確已承接所有胖達人店面、設備及人員，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實際上已繼受胖達人一切權利義務，應就麵包達人等6公司經營胖達人期間應負之契約及賠償責任與莊鴻銘連帶負責。又莊鴻銘、徐洵平先後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就損害賠償部分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另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出席胖達人台中公益店、高雄店開幕造勢活動時，強調系爭產品係「全天然」、「無添加人工香精」，屬以廣告方式反映其對商品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而其配偶即訴外人許雅鈞為生技公司之股東，徐熙娣應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具有系爭瑕疵，竟為薦證引人陷於錯誤，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應依104年2月4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

㈢、消基會於原審聲明：⒈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第⒈項、第⒉項任一人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⒈莊鴻銘應給付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5日以前之消費）。⒉生技公司及莊鴻銘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74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101年4月26日至102年8月18日期間之消費）。⒊生技公司及徐洵平應連帶給付消基會45萬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即102年8月19日以後之消費）。並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消基會其餘之訴。消基會、生技公司及徐洵平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莊鴻銘則為生技公司上訴效力所及。另消基會之起訴狀繕本於103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消基會就其二人之利息敗訴部分（即103年5月6日至103年5月19日）未聲明不服，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消基會於本院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其後開第⒉至⒌項之訴部分廢棄。⒉生技公司、徐洵平應與莊鴻銘連帶給付消基會19萬2000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生技公司、莊鴻銘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073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生技公司、徐洵平應再連帶給付消基會2502萬3608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生技公司、徐熙娣應連帶給付消基會2566萬56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⒍上開第⒉至⒌項所命給付部分，其中任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之義務。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之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生技公司、徐洵平、莊鴻銘則以：酵母菌為天然存於自然界之真菌類生物體，無法以人工化學合成或製造，應無天然或人工之區分，縱有部分產品未使用生技公司自製之葡萄種酵母，而係加入以單一酵母菌株大量繁衍銷售之非自製酵母，仍屬自然界產物，生技公司以「天然酵母」為宣傳並無不當，衛生局亦未就生技公司使用商業酵母為裁處，消基會自行定義商業酵母，主張非屬天然，並非事實；又生技公司使用之香料均向訴外人孝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下稱孝青公司）購買，伊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非屬天然萃取；至九天製程與系爭產品品質無關，並無品質保證之意思。又附表三消費者未授權消基會得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減少價金或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消基會不得解約、減價、撤銷並請求返還價金；縱認消基會得代為行使前開權利，因系爭產品已被食用完畢，客觀上無從返還，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顯失公平，應認不得解約；如認消基會得合法解約或撤銷，伊亦得以生技公司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償還系爭產品價額之債權，為抵銷抗辯；另系爭產品並無瑕疵，亦無不完全給付。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依其等之自由意志選購產品，消基會迄未證明其等受有何種損害及因果關係，或生技公司有何故意過失，自無構成侵權行為可言；至食安法第56條係於103年2月5日始公布施行，不能溯及適用，消基會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另徐洵平雖於101年4月26日以訴外人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因公司）之法人代表身分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惟生技公司產品之生產研發等業務均由莊鴻銘負責，徐洵平無烘焙背景，亦未參與麵包生產製程，僅處理公司財會、上市規劃等業務，其執行職務並無任何違反法令之行為，且其於102年8月19日始擔任生技公司之董事長，亦無就生技公司先前行為負責之必要。又消保法第51條係於104年6月17日始公布施行，不得溯及適用，消基會亦不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縱認得為請求，消基會一律按每人2萬元之3倍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茲為抗辯，並均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消基會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徐熙娣則以：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係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下稱規範說明）所制定，而101年3月3日發布之規範說明所稱薦證廣告係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伊為生技公司站台當日僅重述店面標語、文宣，並未製播成廣告，未到場之民眾無從得知內容，自非薦證廣告；且伊於開幕活動之發言，並未引人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之虞。又伊不具烘焙專業，復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經營，雖伊配偶許雅鈞為生技公司股東，亦無從知悉系爭產品有系爭瑕疵。縱認伊應負廣告薦證者之責，伊行為時公平法第31條並未將非財產上損害納入賠償範圍，且消基會不得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生技公司為請求，自不得依公平法第31條請求伊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況消基會不分損害情節，一律按每人2萬元計算，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查莊鴻銘原為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經營胖達人麵包店，其於101年3月13日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60％股權出售予徐洵平、許慶祥、許馨云，並簽訂合作契約書，渠等繼而依約於101年4月26日設立生技公司，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徐洵平擔任董事，嗣徐洵平於102年8月19日以基因公司法人代表之身分，改任生技公司董事長，麵包達人等6公司則於102年至103年期間先後停業，並於103年至107年間陸續遭廢止，生技公司亦於108年5月20日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選任徐洵平為清算人，同年5月21日為解散登記等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2反頁，本院卷二第212頁），並有合作契約書、設立及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臺北市政府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等可稽（原審卷一第85-88頁及卷六第215-221頁，本院卷一第427-431、481-504頁及卷二第215-238頁）。另系爭產品之產品名稱、售價，及香料、酵母之使用情形、有無配方表等均如原判決附件壹、問題商品「產品名稱、配方內容」一覽表所載（另整理如附表二）；附表三消費者確有如原判決附件貳、「消費者姓名、發票號碼（含本院〈指原審〉勘驗所用流水編號）、發票日期、是否不予採認（含理由註記）、有無問題產品一覽表」所列購買日期、品項等交易情形（除註記發票為影本、不完整，及貴賓卡、櫻花卡之交易以外）等情，為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2-363頁），並有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可稽，及經原審勘驗發票無誤（見原審卷五第501-504、517-519、529-531頁及卷六第69-70、79、151-154頁言詞辯論筆錄，請求讓與書、發票、貴賓卡等均另立案卷，下稱發票卷），均堪認定。

五、消基會主張生技公司宣稱其產品使用天然酵母，不加防腐劑、改良劑，無添加人工香料，均屬純天然，系爭產品卻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而有減少價值及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得依解約、減價或撤銷後之法律關係，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及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系爭價金之損害，並擇一請求；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擇一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依消保法第51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擇一請求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懲罰性賠償金，莊鴻銘、徐洵平並應分別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及徐熙娣為系爭產品廣告薦證者，應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後段規定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生技公司部分：

　⒈按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2年以上，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50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53條不作為訴訟。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20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保法第49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消費者保護團體依消保法得提起之訴訟類型，僅限第50條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及第53條之不作為訴訟，且其依第50條規定提起訴訟時，乃本於所受讓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為請求，並非繼受消費者之契約地位，故關於解除權、撤銷權、減少價金等足以變動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形成權，仍限於消費者本身始可行使，無由消費者保護團體代其行使之餘地。查依消基會所提附表三消費者之請求讓與書記載「謹將本人全部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懲罰性賠償金）讓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便提起團體訴訟。」等語（原審卷五第505頁，其餘詳各發票卷），僅載明讓與其等對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未包括契約上地位，消基會自無代附表三消費者解約、減價或撤銷之權，其依民法第359條前段、第259條第1款、第179條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或減少價金，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而請求生技公司返還系爭價金，均屬無據。

　⒉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容，消保法第22條定有明文，是以此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約，雖無廣告內容記載，消費者如因信賴該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營者簽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應及於該廣告內容（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茲查：

　⑴胖達人官網登載：「本店採用天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正是因為這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的過程，才讓我們每一個麵包與眾不同。」等語，店內張貼之公告載明：「本店採用天然素材，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及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亦於網路、各分店發布、張貼聲明稿記載：「我們是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香精）」、「完全不添加『改良劑』、『防腐劑』，更不添加『化學製造的人工香精』」等語各情，有網頁列印資料、公告、聲明稿可證（本院卷二第21-29頁）；另生技公司之宣傳單及104人力銀行網站刊登之公司簡介，均載明「產品中無添加防腐劑、人工香精及奶油」等情，亦有宣傳單影本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可佐（原審卷五第477頁，他卷三第1頁）。又莊鴻銘前於102年5月7日接受MONEY雜誌記者即證人許瀞文專訪，經許瀞文依採訪內容撰文刊登於102年7月份第70期，有該期雜誌影本，及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採訪錄音檔，認該報導之內容與專訪內容相符，並製成勘驗筆錄可證（原審卷五第469-475頁及卷六第13-46頁）。依前開報導末頁標題為「天然酵母是怎樣做成的？」之報導記載：「製成天然酵母的方法有很多種，蘋果、葡萄乾都可以，パン達人（即胖達人）選用美國加州進口的葡萄乾，加入糖、水，在常溫下自然發酵。葡萄乾發酵需要7天才能收成，到第7天，再把葡萄濾乾，取第1道原液。這也是釀酒的第1道初胚。第8天和麵團結合，做成麵包的基底放置1天，到第9天後，才能做成麵包，也因為9天釀造才能有1天的麵包，能製成的天然酵母麵團有限，所以每一種口味才會限量生產。」，標題為「你們的麵包特別香，有加香料嗎？」之報導記載：「市面上看到的茶飲料、罐裝咖啡都有添加香料，香料有分化工合成及天然萃取，就算化工合成，也在規定範圍。パン達人採用的是天然萃取香料。…」（原審卷五第475頁），且莊鴻銘於接受專訪時確有表示：「這每一個都放香料（指市售飲料），所以我們已經被香料給埋沒了，但香料有分化學合成跟天然粹取，是不是這樣子？一般的話，1公斤的香料如果是2、300塊的，那個都是合成，但是那個也是在食用級的標準裡面，但是我們是用粹取，粹取的一罐香料1公斤要1000多塊台幣…」、「（問：在你們還沒有喊出天然酵母之前，其他的麵包店怎麼做，不是用天然酵母嗎？）他用一般用的酵母菌啊，工業用的，乾酵母，但是那也是天然酵母做的，但是它是有經過提煉之後壓榨的。（問：像台南馬可先生？）他打的是五毅雜糧麵包，他那個是用酵母做的，不是自釀的。（問：所以差異在自己有沒有花時間自釀酵母？）對，他做一塊麵包大概4小時就能做好，我做一塊麵包要9天…。」等語（原審卷六第18、35頁）；莊鴻銘並於102年8月10日接受非凡電視台真善美節目專訪，除開放記者五股中央工廠之天然酵母培菌室，展示其內桶裝葡萄菌水，並由記者說明「每八天才養成的天然酵母，讓店裡麵包價格是一般麵包店的一倍，除了用天然酵母做出差異化，讓麵糰有酒香外，另一個賣點是手工，訓練師傅用手感覺麵包的生命。」等語，亦經檢察事務官勘驗該日節目錄影光碟，並製有勘驗筆錄可參（偵四卷第8頁至第16反頁），堪認生技公司確有透過使莊鴻銘接受媒體專訪，或於網路、廣告文宣對外宣稱，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而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自應交付使用天然食材製造之香料，且無添加人工香料、化學合成物質，並使用自行飼養之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造之產品，始符契約本旨。

　⑵關於系爭產品是否符合所稱品質部分：

　①依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說明：「二、經查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Almeaittee)對香料之分類可分為兩類，即人工合成物質(Synthetic flavouring substances)及天然(Natural flavouring substances)。依其定義，天然香料物質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之香氣成分。故香料產品是否為天然香料，仍應視其原料來源、加工流程及確實成分等綜合判定。三、…所詢之14種香料產品，如額外添加人工香料、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香料。」（本院卷二第153頁）。準此，香料依原料來源、加工流程、確實成分之不同，可分為人工合成及天然二種，天然香料係指將動植物來源之原料，以物理、酵素或微生物加工程序製得，人工合成香料則係指以乳化劑或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物製成，或於天然香料中額外添加人工香料或前開食品添加物（下稱人工香料）。然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已坦承：胖達人為伊與訴外人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辦，從99年12月間開幕到102年8月間，均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其中9成係向孝青公司進貨，於製作麵包時加入提味，另扣案荷麥咖啡香料係向訴外人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麥公司）購買，用於製作咖啡麵包，咖啡香料上確有標示含有食用色素、乙醇、防腐劑，但這是食品級的香料，可以用於麵包。完全萃取的香料才能叫天然，會在產品的包裝上標示「天然」，如果有經過人工調和，就是合成，只會寫某某香料等語（偵卷一第5-6頁）；孝青公司之總經理即證人閻尚斌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證稱：伊為孝青公司實際負責人，胖達人自99年12月起即分別以蔡昆成、麵包達人有限公司、食尚達人有限公司、頂尖達人有限公司、超級棒達人有限公司、胖達人有限公司之名義向孝青公司購買香料，孝青公司沒有販售天然香料，因為價格太貴，所販售之香料品名、品號均有標示於包裝，並放在衛福部網站，亦有交付香料之規格表予胖達人等語（本院卷二第43-47頁）。參以生技公司因於網路刊登聲明稿，強調胖達人「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及「更不添加使用化學製造的人工香料」等內容，經衛生局於102年8月23日前往胖達人敦南店、忠孝店及五股中央工廠，均發現有使用人工香料，遭衛生局認定生技公司前開聲明內容涉及易生誤解、廣告不實詞句，違反食安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於102年8月26日對之裁處罰鍰18萬元等情，有該局裁處書、查驗工作報告表可稽（原審卷一第35-36頁，他卷一第112-118頁）；及莊鴻銘因坦承詐欺犯行，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系爭產品部分未使用自製天然酵母，且有部分使用人工香料，卻對外宣稱均使用「天然酵母」、「天然萃取香料」、「天然素材」、「絕無人工香精」等語，使消費者誤認胖達人之麵包均使用店內自行培養之葡萄種天然酵母發酵，均為天然素材，且無添加人工香料，而購買胖達人之店內產品，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而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情，有緩起訴處分書可佐（原審卷二第59-65頁），且經原審調取該案卷及電子卷證核閱無訛（相關資料另行列印存卷）。再酌以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原審卷四第305頁至第342反頁），及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二所列香料使用情形，確有多項產品使用人工香料之情，堪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人工香料製作胖達人店內之麵包、餅乾等相關產品，而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係使用「天然萃取香料」、「絕無人工香精」、「不含防腐劑、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等語不符。

　②又依前開食藥署103年1月16日函說明：「三、案內詢及之三件酵母產品，如原料確實使用酵母菌，因酵母菌係為天然存在於自然界之微生物，故宣稱為『天然酵母』，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惟產品如額外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等食品添加物，則不得宣稱為『天然酵母粉』。四、麵包產品如確實使用酵母菌發酵製作，則該麵包產品宣稱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尚無明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虞。」；又依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副所長即鑑定證人施清河於詐欺案件偵查中證稱：衛福部並未明確定義天然酵母，但依國際文獻，「天然酵母」是將自然界的微生物培養成適合製作麵包的菌種，一般取自附著在毅物、果實、植的花或莱子上的野生酵母，也混雜著醋酸菌、乳酸菌、麴黴或其他微生物，又稱為「複合酵母」，是一種真菌、生物體，沒有以化學方式合成的酵母，也沒有「非天然酵母」這種說法。用單一菌種酵母培養出來經過濃縮、壓榨形成塊狀，商業名稱叫「新鮮酵母」或「濕酵母」，添加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濃縮後的酵母經過浮動床乾燥，即成為粉狀的「乾酵母」，活性進入休眠期，復水後才活化，故在乾酵母中加入乳化劑吸水使酵母活化，進行發酵的作用。另因麵包之糖份會抑制酵母的發酵，故會加入高糖或低糖酵母等語（本院卷一第505-509頁，偵卷二第23-25頁）。依上可知，酵母菌係存在於自然界之真菌，屬微生物，本無天然或非天然之別，一般稱「天然酵母」係指混雜多類菌種者之複合酵母，「商業酵母」則指以單一菌種培養出來之乾、濕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目的在縮短發酵時間及製程，以增加產量，然均屬酵母菌，則麵包產品無論使用「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發酵製作，固均可稱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之麵包。然查依詐欺案件扣案之配方表及附表二所列酵母使用情形觀之，有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鬆餅因無發酵必要而未使用酵母菌外，其餘均以自製天然酵母或商業酵母製作，可認生技公司確有使用酵母菌製作麵包，惟其於扣得配方表之產品除編號4外，或於自製天然酵母中加入乾、溼酵母或高、低糖酵母等商業酵母，或僅使用商業酵母，並非單純使用自製酵母製作，且生技公司於衛生局查察時，亦無法提出從製作到發酵連續9天之品管紀錄（見原審卷一第35-36頁裁處書），顯與其宣傳所稱「從天然酵母的飼養到麵包發酵、烘焙，每一個架上的麵包，從無到有，總共需要9天的時間」，及此項製程「不可取代也不可加速」等語，仍屬不符。況生技公司使用之「伯爵牌速發乾酵母」有添加乳化劑、抗氧化劑，其中乳化劑係從棕櫚油經酯化之化學步驟取得，並非天然之情，有製造廠商德麥公司102年9月2日函及檢附之產品規格表可證（偵卷二第15-20頁），亦與生技公司標榜產品「不含化學合成添加改良劑」之語不符，仍難認合於依約所應提供之產品品質或內容。

　③至除已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可知有使用合成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非均使用自製酵母外，附表三消費者就未扣得配方表之其餘產品部分，雖未能舉證亦有前開情形。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尋繹89年2月9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增設但書規定，乃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尤以職業災害、公害、商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訴訟等事件之處理，如嚴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所定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以受訴法院就某訴訟事件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進行評價，於確認、斟酌其所具有之危險領域理論、武器平等原則、誠信原則或蓋然性理論等應考慮之因素後，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分配之舉證責任歸屬，於某造當事人乃屬不可期待者，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予以調整。易言之，受訴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論為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衡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大小輕重，接近待證事項證據之程度、舉證之難易、蓋然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俾符上揭但書規定之旨趣，實現公正裁判之目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坊間販售之麵包、餅乾等相關製品之配方多屬商業機密，僅製作者或販售者始能掌握相關資訊，關於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是否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之證據顯然偏在一方，非一般消費者所能知悉，亦難以蒐證，生技公司、徐洵平甚至表明產品均由莊鴻銘負責，不清楚有無配方表等語（本院卷一第364頁），倘仍要求附表三消費者就此事項，依傳統舉證責任程度為證明，顯違事理之平，自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而依前述，附表二所列有扣得配方表之71項產品中，除編號4鬆餅外，其餘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使用人工香料之比例高達56％（40項/71項），未使用商業酵母之產品則僅有編號4鬆餅一項，且係因該產品本無使用酵母菌之必要，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使用含乳化劑、抗氧化劑之商業酵母加速發酵，而未經九天製程之蓋然性甚高，應認消基會就此部分事實已盡其舉證責任，則生技公司、徐洵平就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事實，既未能提出反證，自可認未扣得配方表之產品均有使用人工香料或商業酵母，且未經九天製程。

　⑶綜上，生技公司對外宣稱產品均使用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且自行飼養天然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等內容，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消費者信賴胖達人店內之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且麵包均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所製作，每日限量，與坊間麵包店之產品不同，具有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爭相前往各分店消費，應可推認附表三消費者均係基於此項信賴，為食用生技公司所宣稱「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始購買系爭產品。然系爭產品竟使用人工香料，含有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防腐劑等化學合成物質，並加入商業酵母加速製程，非經九天製程，顯未具備前開宣稱應有之品質，與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未符，構成重大瑕疵，自屬不完全給付，且可歸責生技公司，然系爭產品業經食用完畢，亦無從補正，是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⑷生技公司及徐洵平雖抗辯：因聽信孝青公司之說詞，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然依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徐洵平及生技公司總經理即訴外人徐志鴻均知道胖達人之麵包有使用人工香料，他們有到店裡試吃，也會去後場看師傅的製作過程，香料瓶都放在開放的地方可以看到；天然的香料非常貴，1公斤4000元到1萬元，視風味而定，所以用天然香料做麵包很少見等語（偵卷一第5、7頁）。生技公司副董事長即證人吳宇皓於詐欺案件偵查中亦陳稱：香料放在內場廚房一進去就可以看到的地方，開新店時徐洵平、徐志鴻會去巡店，應該知道有用人工香料等語（偵卷二第15頁）。參以孝青公司檢送臺北地檢署之香料規格表，確有包括乳化劑、食用色素、丙二醇等成分，且載明係「食用人工香料」（原審卷五第81-89頁，偵卷三第118-131頁），且詐欺案件扣案罐裝香料外包裝均有標示前開香料成分，亦有照片可稽〈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他字第8025號卷（下稱他卷）第59-61頁，偵卷一第110-117頁〉，可知無論依香料之規格表或外包裝，任何人一望即知所使用之香料為有添加乳化劑或食用色素合成之人工香料。則莊鴻銘、徐洵平為生技公司之董事（長）、徐志鴻為生技公司之總經理，均為生技公司之經營者，且於經營期間有到產品製作現場試吃、查看，自無不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之情；況人工香料與天然萃取香料之價格相差甚鉅，生技公司之經營者或相關人員均可輕易自相關支出之財務報表知悉，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知胖達人使用之香料並非天然云云，顯無可信。

　⒊賠償範圍部分：

　⑴財產上損害：

    再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消費者因生技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提出不含人工香料、未使用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產品，自致購買之消費者受有損害，惟就所受損害額依社會通念及一般客觀之事實，欲確實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且兩造就此自承無法再提出證據為佐（本院卷二第210頁）。是本院審酌胖達人之麵包自始即以胖達人均使用較昂貴之天然萃取香料，不使用廉價之合成人工香料，亦無添加化學合成物質、防腐劑，且均使用自製酵母，每個麵包均需九天製程，故各種麵包每日限量為宣傳，以區隔與坊間麵包店大多使用商業酵母，發酵僅需4小時之製程有別，塑造胖達人之產品健康、與眾不同之獨特性，吸引消費者購買，可見「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之產品」乃消費者購買系爭產品之主要原因或目的，然生技公司所出售之系爭產品未符合此項重要品質，構成重大瑕疵，足認消費者已因生技公司未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之行為致不能實現債權內容，所受損害自相當於其為實現債權而支付之價金；再酌以生技公司因人工香料事件，自102年10月1日起即接受消費者之全額退費，並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券等情，有生技公司102年12月6日函覆臺北地檢署之消費爭議賠償統計表可稽（偵四卷第23頁），認附表三消費者所受損害即為所支付之價金，是消基會依上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全部價金，應屬有據。依此，附表三消費者有提出發票原本者，均得依發票金額請求，其中附表三編號250周慧卿發票原本雖不完整（發票卷三第128頁），但仍可辨識係向生技公司分別購買檸檬杜蘭朵、瑞士巧克力及德國法羅朗等產品，可認有支出價金購買之事實，仍應准許。又發票影本、照片為私文書，已為被上訴人否認真正，而消費者因購買產品而取得發票，無不能提出之困難，仍應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先證明發票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故附表三消費者中有65人僅提出發票影本或照片（以灰色標示），未提出發票原本，無法證明各該消費者確有支出價金購買產品之事實，即難認各該消費者與生技公司間就此部分有買賣契約存在，均應剔除。另貴賓卡、櫻花卡分別係消費滿500元或1000元由生技公司所贈送，日後憑卡消費可享9折優惠，有網頁資料可佐（原審卷三第127頁），可認持卡人必先有消費，故仍應提出發票原本為證，以免有重複請求之情形。然附表三消費者中有134人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其中編號263僅有貴賓卡影本，均以灰色標示），未能提出發票原本，無從據此認定為本人消費，亦應剔除（完全未提出發票原本與僅提出貴賓卡、櫻花卡者有3人重複，故合計為65+134-3=196人）。從而，扣除消基會於原審勘驗發票時捨棄部分（列載於附表三「貴賓卡/發票影本」欄，見原審卷五第501、518頁言詞辯論筆錄），及前開應予剔除部分，其得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消費者人數共864人（即1060人-196人），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85萬0313元（各筆金額如附表三「本院認定」之「總計」欄所列）。

　⑵非財產上損害：

　　復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民法第195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之1亦有明定。查生技公司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且有加入商業酵母縮短發酵時間，未經九天製程製作，卻對外宣稱其產品均不含人工香料、使用天然酵母採取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致附表三消費者（以下僅指本院准許部分之消費者）誤信，進而購買系爭產品，顯已影響其等購買與否之決定，自屬侵害其等之意思決定自由，是消基會依上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亦屬有據。又經檢視詐欺案卷內孝青公司所販售人工香料之產品規格表、香料許可證、檢驗報告等資料（他卷二第5-49頁），並無違法，固難認定該公司提供之人工香料非屬合法，或經食用後於人體健康有立即之危害。然依消基會所提網路文章敘述：「為了滿足國人愛吃香酥軟Ｑ之麵包，一塊麵包甚至可能含有十多種以上合法之人工添加物，雖然合法但不代表完全無害」（原審卷四第276頁），可知坊間麵包店販售之麵包含有人工添加物已屬常態，此亦為胖達人以不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並採九天製程為標榜，能在短期內吸引大量消費者搶購之原因，可認附表三消費者食用含有人工添加物之系爭產品，確有致其等心理上產生受騙、不健康之嫌惡感，惟審酌附表三消費者支出之金額約數百元至千元不等，數額非鉅，消費時間僅1年多（集中於101年至102年期間），亦非甚長等情狀，認以每人1000元為適當。又因各消費者所受意思決定自由之侵害，係於購買麵包時即發生，自不因該次消費金額多寡而有異，自無須按個案情節逐一審酌；另消費者固於每次消費均構成一契約行為，並造成受有非財產上損害，然消基會就附表三所示消費者每人均僅請求一次精神慰撫金，自無不可，併予敘明。是消基會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金額合計為86萬4000元（1000元×864人）。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前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請求，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⑶懲罰性賠償金：

　　復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104年06月17日修正前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消基會依消保法第50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前開修正前同法第51條規定請求，自屬有據。雖該條修正後將損害額提高為5倍，並增列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類型，仍無礙本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生技公司、徐洵平抗辯不得溯及適用云云，洵屬無稽。又上開規定乃立法者為促進並提昇全體國民生活之安全與品質，以維護國民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權衡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權益保護與衝突，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者為獲利而為侵害之立法目的，乃使企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為以該損害額為基礎之懲罰性賠償，以收嚇阻或制裁不肖企業之效果，形成以系爭規定訂定懲罰性賠償制度之立法政策。該條所稱之「損害額」，應包括財產上損害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數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大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產品之配方、成分及製程均由生技公司掌握，其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未經九天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完全使用天然酵母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侵害附表三消費者之人格法益，屬故意行為，消基會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生技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本院審酌系爭產品之定價於麵包市場已屬高價，有101年6月5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可參（本院卷一第376頁），生技公司為獲取較高利潤，竟故意為不實廣告，欺瞞消費者，固無可取；然系爭產品雖欠缺生技公司宣稱之品質或獨特性，但使用之人工香料、商業酵母均屬合法可添加之物，且依消基會所提網路報導所載，長庚醫院腎臟科醫師亦稱「如果一天只是偶爾一餐以麵包充飢，真的不必過於緊張，因為單單一餐麵包的人工香精含量極低，不致造成健康影響」等語（原審卷一第37-38頁），顯見食用系爭產品對人體亦無明顯、立即之危害；及生技公司於事發後迄同年11月30日為止，已對5萬7594名消費者為全額退費計5434萬5690元，對11萬1043名消費者為商品賠償計3456萬8498元，並對22萬3293名消費者補償發票金額25％之同額禮券計1294萬5412元，合計金額已高達1億0185萬9600元等情（見偵四卷第23頁前開賠償統計表）等生技公司為獲利所為故意侵害程度、於事發後已賠償消費者逾1億元，以及本事件對消費者造成之侵害及影響等各情，認以損害額之1倍計算懲罰性賠償金，應屬適當。又本院已准許消基會前開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其另依食安法第56條第2項前段為請求部分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是消基會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為171萬4313元〈（850,313元＋864,000元）×1倍=1,714,313元〉。

　⑷另按營業之概括承受其資產及負債，係指就他人之營業上之財產，包括資產（如存貨、債權、營業生財、商號信譽）以及營業上之債務，概括承受之意。換言之，以營業為目的組成營業財產之集團，移轉於承擔人，營業之概括承受為多數之債權或債務，包括讓與人之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生技公司雖於101年4月26日始設立，惟依莊鴻銘與徐洵平、許慶祥、許馨云（下稱徐洵平3人）於101年3月13日簽訂之合作契約觀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其中第1條約定由莊鴻銘將其麵包達人等6公司（契約用語為「標的公司」）之股份出售予徐洵平3人，第2條約定莊鴻銘負有使徐洵平3人取得麵包達人等6公司股權各60％之義務，第4條約定應另行設立新公司進行相關事業開展，由徐洵平3人與其指定之人佔60％股權，莊鴻銘與其指定之人佔40％股權，第9條後段約定於股權移轉登記完成後1個月内改選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董事等語，可認雙方係約定徐洵平3人向莊鴻銘購買麵包達人等6公司各60％股權，再另行成立新公司，仍由徐洵平3人持有60％股權，並以該新公司為主要營運公司。又依第2條後段約定莊鴻銘應保證各個標的公司之重要財產包括パン達人品牌、商標、技術等，自簽約日起至股權移轉並改選董事止，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拋棄，第9條約定莊鴻銘應於101年4月1日前將麵包達人等6公司及各分店之品牌、行銷、代言、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市規劃交接予徐洵平3人，第16條約定財務交接日為101年4月1日，此後簽立之合約應付款及所有收入均歸新經營團隊收付等語，亦可認徐洵平3人除購買股權外，並同時取得胖達人之實際經營權。又莊鴻銘於詐欺案件偵查中陳稱：伊與蔡昆成、吳宇皓共同創辦胖達人後，每家店都設一個公司，徐洵平3人向伊購買股權後，另成立生技公司，合併所有分店公司，整合在一起經營等語（偵一卷第4反頁），參以生技公司於101年4月26日設立時，由莊鴻銘擔任董事長、蔡昆成擔任副董事長、吳宇皓擔任監察人，徐洵平擔任董事（原審卷一第87-88頁設立登記表），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後亦陸續停業，及生技公司於人工香料事件發生後，退費範圍亦包括99年底開幕後至設立前之交易（本院卷二第51頁退費公告）等各情，堪認莊鴻銘與徐洵平3人係為整合麵包達人等6公司，始設立生技公司承受該等公司所有品牌、商標、技術，以及與品牌相關行銷、代言、公關、開店展業、管理、客戶服務、財會規劃、上市規劃等營業，並持續營運，同時據以展店擴張營業，顯已由生技公司概括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之營業，包該等公司經濟上地位之全盤移轉。故生技公司所承受之範圍自應包括麵包達人等6公司與消費者間衍生之權利義務，自應承受其設立前（即101年4月25日以前）麵包達人等6公司對消費者應負之賠償責任。生技公司抗辯合作契約未約定由其承受麵包達人等6公司對附表三消費者之債權債務云云，洵無可信。

　⒋綜上，消基會請求生技公司賠償財產上損害85萬0313元、非財產上損害86萬4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71萬4313元，合計342萬8626元部分為有理由。

㈡、莊鴻銘、徐洵平部分：

　  按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其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3條第2項所明定。查莊鴻銘自101年4月26日生技公司設立時起即擔任董事長，102年8月19日辭任董事長、各分店經理人，並於102年10月4日辭去董事職務；徐洵平則自101年4月26日起擔任董事，102年8月19日改任董事長，任職董事、董事長，二人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稱公司負責人，且握有生技公司之經營權，為實際負責人。則其等於擔任董事（包括董事長）期間，明知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並添加商業酵母縮短製程，仍對外宣稱其產品不使用人工香料、採用九天製程製作等不實內容，違反消保法第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真實之規定，致附表三消費者受有損害，莊鴻銘應就102年10月4日辭任董事前（即附表三(A)、(B)期間）、徐洵平應就101年4月26日擔任董事後（即附表三(B)、(C)期間）之消費，與生技公司連帶負責，爰依莊鴻銘、徐洵平之參與情形認定應否負責（連帶方式、金額詳如附表四）。據此，生技公司應賠償之消費者共864人，應賠償金額共342萬8626元，其中附表三編號170、435、498、966、967、968等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並未再消費，徐洵平就該6人之損害，無連帶負責之必要，至其餘101年4月25日前消費之消費者858人（即864人-6人），於101年4月26日後仍有持續消費，故徐洵平就該858人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另102年10月4日後消費（即附表三(C)期間）之消費者僅有2名（即附表三編號380、603），於102年10月3日前均有消費，莊鴻銘就其等之非財產上損害仍應連帶負責。從而，消基會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即附表四編號(A)），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即附表四編號(B)），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即附表四編號(A)）部分，應屬有據。

㈢、徐熙娣部分：

　⒈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所謂薦證廣告，依公平會101年3月3日修正之規範說明第2條規定，指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所謂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其可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者（本院卷一第309頁）。而所謂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定有明文，故凡透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之，不以另行製播文字或影音為必要。至規範說明僅為公平會制定作為該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同時供廣告主、廣告薦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得所依循，並非僅得依該規範說明解釋薦證廣告之定義，縱公平會為因應於網路平台發表之薦證行為類型，於102年1月7日在規範說明第2條關於薦證廣告之定義文末增列「或對外發表之表示」，亦不因此影響本院前開認定。是徐熙娣抗辯薦證廣告係以另行製播為要件，自屬無稽。

　⒉查徐熙娣為知名藝人，曾於101年9月30日、10月16日，先後出席胖達人手感烘焙店臺中公益店、高雄店之開幕造勢活動之情，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三第73頁至反頁，本院卷一第518頁），並經詐欺案件之檢察事務官勘驗網路相關影音檔並製成勘驗筆錄可稽（偵卷一第26-27頁），且依原審勘驗徐熙娣出席臺中公益店開幕造勢活動錄影光碟之結果，徐熙娣於該次公開活動確有向在場觀眾稱：「希望你們今天可以買到『黑眼豆豆』，因為那個是我本人最喜歡吃的一款麵包，非常的好吃。」、「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亦有原審105年10月27日筆錄可佐（原審卷一第45頁及卷三第60反頁至第61頁），固堪認定。惟依莊鴻銘於詐欺案案件偵查中陳稱：許雅鈞僅為投資者，並未參與生技公司之營運，許雅鈞、徐熙娣應不知道胖達人之產品有使用人工香料等語（偵一卷第8頁），可知徐熙娣雖為生技公司股東許雅鈞之配偶，但許雅鈞並非實際經營生技公司之人，且徐熙娣、許雅鈞均非專業烘焙者，自難僅憑許雅鈞之股東身分，即認徐熙娣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之情。況徐熙娣出席開幕活動時，並未提及胖達人之產品無添加人工香料或化學合成物質等節；而所稱黑眼豆豆非常好吃，固係在反映其對該麵包之意見，但僅屬其個人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可言；至其稱「因為它這個麵包主打這個天然酵粉，口感非常好吃，但是吃了之後完全不影響身材，而且非常的健康」等語，已強調係依胖達人所宣傳「以天然酵母製作麵包」之內容而衍生之意見，且生技公司稱胖達人之麵包產品係使用天然酵母製作，並無不實，既如前述，亦難認徐熙娣前開陳述有虛偽不實或有引發大眾錯誤認知胖達人之產品未使用人工香料、商業酵母，且經九天製程之虞。從而，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由。

㈣、末查消基會於103年4月25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該民事起訴狀繕本於同年5月5日送達生技公司、徐洵平，同年5月19日送達莊鴻銘（見原審卷一第48-1、48-2、69頁送達證書），是消基會於上訴後請求自103年5月20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消基會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第226條，及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生技公司給付342萬8626元，及自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9萬8084元本息，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32萬7428元本息，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賠償31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即如附表一），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消基會依修正前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請求徐熙娣與生技公司負連帶賠償部分，為無理由，亦應駁回。原審就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命莊鴻銘給付、第二項命莊鴻銘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5512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本息部分，及主文第二、三項命生技公司連帶給付超過342萬8626元（即附表一編號⑴+⑵+⑶）本息部分，自有未合，生技公司、莊鴻銘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然就其中命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3萬8794元部分為訴外裁判〈參附表四註〉，此部分於廢棄後無庸另駁回消基會之訴）。又原審就前開消基會請求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應准許部分（即附表一編號⑵+⑶本息部分），僅判命徐洵平連帶給付45萬元本息，而駁回其餘應准許部分（即3,330,542-450,000=2,880,542元），自有未洽，消基會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至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除確定部分外）為消基會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消基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洵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莊鴻銘、徐洵平與生技公司連帶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則無違誤，生技公司、徐洵平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消基會與徐洵平就消基會請求應准許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本院經逐一審酌兩造歷審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均認與前開論斷結果無礙，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消基會、生技公司、莊鴻銘之上訴均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徐洵平之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385條第1項、第39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內容 (1)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9萬808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莊鴻銘、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32萬7428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 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徐洵平應連帶給付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臺幣3114元，及自民國10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主  文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上開廢棄㈠、㈡部分（除其中命給付新臺幣貳拾參萬捌仟柒佰玖拾肆元本息部分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前項裁定，附記於判決原本及正本，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柯雅惠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但如對本件判決已合法上訴，則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